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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一
節

﹁
永
絕
反
革
命
的
根
株
﹂

一
、
國
共
合
作
後
的
勝
利
鬥
爭

國
民
黨
的
改
組
，
國
共
合
作
的
建
立
，
不
僅
推
動
了
國
民
黨
的
革
命
化
，
而
且
為
中
共
公
開
組
織
領

導
工
農
運
動
創
造
了
條
件
，
促
進
了
全
國
各
地
工
農
組
織
和
革
命
群
眾
運
動
的
迅
速
發
展
，
促
進
了
全
國

革
命
形
勢
的
高
漲
，
中
國
革
命
運
動
隨
之
出
現
嶄
新
的
局
面
。

在
孫
中
山
的
領
導
下
，
國
民
黨
工
人
部
和
廣
州
革
命
政
府
發
佈
了
一
些
有
利
於
開
展
工
人
運
動
，
建

立
工
人
組
織
的
法
令
。
在
扶
助
農
工
的
政
策
指
導
下
，
一
九
二
四
年
五
月
上
旬
，
召
開
了
廣
州
工
人
代
表

會
，
會
上
通
過
十
二
個
決
議
，
成
立
了
廣
州
工
人
代
表
會
執
行
委
員
會
。
七
月
十
五
日
，
中
國
共
產
黨
領

導
沙
面
工
人
舉
行
大
罷
工
，
參
加
罷
工
的
工
人
達
數
千
人
，
此
次
工
人
罷
工
完
全
是
政
治
性
的
，
是
由
於

英
、
法
帝
國
主
義
不
許
中
國
工
人
自
由
出
入
沙
面
租
界
的
所
謂
新
警
律
而
引
起
的
。
工
人
罷
工
後
，
中
國

籍
的
巡
捕
也
罷
了
崗
。
罷
工
堅
持
一
個
多
月
，
迫
使
英
、
法
帝
國
主
義
取
消
了
新
警
律
，
罷
工
取
得
了
勝
利
，

打
擊
了
帝
國
主
義
在
中
國
橫
行
霸
道
的
囂
張
氣
焰
。
這
個
勝
利
，
鼓
舞
了
全
國
工
人
階
級
的
鬥
志
，
推
動

了
各
地
工
人
運
動
的
進
展
。
到
一
九
二
五
年
二
月
七
日
，
也
就
是
﹁
二
七
慘
案
﹂
兩
周
年
紀
念
日
，
在
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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州
召
開
了
全
國
鐵
路
工
會
第
二
次
代
表
大
會
，
有
十
二
路
的
代
表
共
四
十
五
人
參
加
，
響
亮
地
提
出
工
人

階
級
參
加
國
民
革
命
、
參
加
國
民
會
議
運
動
等
口
號
，
恢
復
了
被
封
閉
的
京
漢
鐵
路
總
工
會
。
三
月
一
日
，

各
地
工
會
派
代
表
參
加
了
國
共
合
作
後
在
北
京
召
開
的
國
民
會
議
促
成
會
。

沙
面
和
鄭
州
工
人
運
動
的
高
潮
，
促
進
了
上
海
、
唐
山
、
杭
州
、
武
漢
、
北
京
、
淮
南
、
青
島
、
廣

東
等
地
工
人
運
動
的
高
漲
。

在
工
人
運
動
迅
速
發
展
的
同
時
，
農
民
運
動
也
積
極
開
展
起
來
。
在
國
民
黨
改
組
後
短
短
的
一
年
裡
，

國
民
黨
農
民
部
在
共
產
黨
員
林
伯
渠
主
持
下
，
派
出
彭
湃
、
阮
嘯
仙
等
人
於
一
九
二
四
年
七
月
在
廣
州
創

辦
農
民
運
動
講
習
所
，
培
訓
農
民
運
動
的
骨
幹
力
量
，
很
快
在
廣
東
省
有
二
十
二
個
縣
成
立
了
農
會
組
織
，

有
組
織
的
農
民
多
達
二
十
一
萬
人
以
上
。
繼
沙
面
事
件
成
立
廣
州
工
團
軍
後
，
廣
州
郊
區
農
民
也
組
織
起

自
衛
軍
。
其
他
各
縣
也
有
農
民
自
衛
武
裝
的
出
現
。
一
九
二
五
年
五
月
一
日
，
廣
東
省
召
開
了
第
一
次
農

民
代
表
大
會
，
成
立
了
省
農
民
協
會
。
其
他
各
縣
也
有
農
民
自
衛
武
裝
的
出
現
。

工
人
運
動
和
農
民
運
動
的
蓬
勃
發
展
，
進
一
步
推
動
了
孫
中
山
的
進
步
。
他
從
國
共
合
作
後
革
命
力
量
的

顯
著
增
長
上
，
更
加
堅
定
地
認
識
到
工
農
是
革
命
的
基
礎
，
堅
定
地
實
行
扶
助
農
工
政
策
。
一
九
二
四
年
﹁
五
一
﹂

勞
動
節
時
，
他
在
廣
州
工
人
代
表
大
會
和
廣
州
工
人
慶
祝
國
際
勞
動
節
大
會
上
說
：
中
國
工
人
﹁
要
擔
任
提
高

國
家
地
位
的
責
任
﹂
，
﹁
做
全
國
人
民
的
指
導
，
做
國
民
的
先
鋒
，
在
最
前
線
的
陣
地
上
去
奮
鬥
﹂
。

1
同
年
七

1　 
︽
孫
中
山
全
集
︾
第
十
卷
，
中
華
書
局
一
九
八
六
年
版
，
第
一
百
四
十
九
頁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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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
二
十
八
日
，
國
民
黨
中
央
執
行
委
員
會
農
民
部
召
集
廣
州
近
郊
農
民
一
千
余
人
和
軍
界
代
表
共
兩
千
餘
人
在

廣
東
大
學
禮
堂
舉
行
農
民
聯
歡
會
，
孫
中
山
出
席
了
這
次
盛
會
併
發
表
演
說
。
當
孫
中
山
看
到
許
多
農
民
穿
著

破
舊
衣
服
，
攜
帶
籮
筐
和
扁
擔
，
打
著
赤
腳
來
到
會
場
，
深
受
感
動
地
對
宋
慶
齡
說
：
﹁
這
是
革
命
成
功
的
起

點
。
﹂
孫
中
山
對
農
民
說
：
﹁
本
黨
今
日
開
這
個
農
民
聯
歡
會
的
目
的
，
就
是
在
提
醒
你
們
農
民
，
要
你
們
回

鄉
之
後
更
提
醒
大
眾
，
大
眾
都
聯
絡
起
來
，
結
成
團
結
﹂
，
﹁
大
家
去
奮
鬥
。
大
家
能
夠
奮
鬥
，
就
可
以
成
大

功
！
﹂
八
月
二
十
二
日
，
孫
中
山
又
出
席
國
民
黨
中
央
執
行
委
員
會
舉
辦
的
廣
州
農
民
運
動
講
習
所
第
一
屆
學

生
畢
業
典
禮
，
並
發
表
講
話
。
他
號
召
廣
州
農
民
運
動
講
習
所
的
學
員
積
極
宣
傳
、
發
動
農
民
參
加
國
民
革
命

的
鬥
爭
，
說
：
﹁
農
民
是
我
們
中
國
人
民
之
中
最
大
多
數
，
如
果
農
民
不
來
參
加
革
命
，
就
是
我
們
革
命
沒
有

基
礎
。
﹂

2

國
共
合
作
與
工
農
群
眾
運
動
的
高
漲
，
使
孫
中
山
增
強
了
信
心
和
力
量
，
加
上
他
提
高
了
對
帝
國
主

義
及
其
走
狗
的
深
刻
認
識
，
一
改
過
去
對
中
外
反
動
勢
力
的
幻
想
和
妥
協
。
在
一
九
二
三
年
十
二
月
，
孫

中
山
領
導
的
廣
東
革
命
政
府
就
扣
留
了
帝
國
主
義
把
持
的
粵
海
關
﹁
關
餘
﹂

3
，
並
要
求
收
回
海
關
權
益
。

他
不
顧
北
京
外
交
使
團
要
採
取
強
硬
手
段
的
威
脅
和
帝
國
主
義
各
國
派
軍
艦
集
中
黃
埔
施
加
壓
力
，
堅
決

予
以
回
擊
。
他
命
令
廣
州
政
府
外
交
部
復
照
北
京
外
交
使
團
並
駁
斥
其
謬
論
，
指
出
：
﹁
﹃
關
餘
﹄
完
全
是

2　 
︽
孫
中
山
全
集
︾
第
十
卷
，
中
華
書
局
一
九
八
六
年
版
，
第
五
百
五
十
五
頁
。

3　 
關
稅
餘
款
。
指
帝
國
主
義
控
制
中
國
海
關
，
在
將
大
部
分
關
稅
收
入
截
留
為
抵
付
賠
款
後
，
才
分
給
中
國
當
局
的
剩
餘
部
分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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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國
內
政
問
題
，
無
與
列
強
之
事
﹂
，

4
頁
。
嚴
厲
譴
責
帝
國
主
義
的
侵
略
行
為
。
同
時
，
一
再
通
令
擔
任

稅
務
司
的
帝
國
主
義
者
：
如
違
令
不
交
﹁
關
餘
﹂
，
即
行
另
委
稅
吏
接
替
其
工
作
。
在
廣
大
群
眾
的
支
持
下
，

孫
中
山
取
得
﹁
關
餘
事
件
﹂
的
重
大
勝
利
。
一
九
二
四
年
四
月
一
日
，
帝
國
主
義
各
國
駐
北
京
的
外
交
使

團
終
於
被
迫
同
意
，
將
粵
海
關
的
﹁
關
餘
﹂
一
千
萬
元
撥
交
廣
東
革
命
政
府
。

同
是
﹁
關
餘
﹂
問
題
，
孫
中
山
的
態
度
與
一
九
二○

年
時
相
比
，
明
顯
的
果
敢
、
堅
定
，
鬥
爭
的
結

局
也
大
不
相
同
。
這
是
與
孫
中
山
在
這
一
時
期
革
命
思
想
所
經
歷
的
重
要
發
展
直
接
聯
繫
在
一
起
的
，
也

是
和
華
南
政
治
局
勢
的
變
化
密
切
相
關
的
。
一
九
二○

年
，
孫
中
山
在
領
導
第
二
次
護
法
運
動
時
所
依
靠

的
力
量
，
主
要
是
陳
炯
明
的
粵
軍
，
與
人
民
群
眾
還
相
當
疏
遠
。
而
他
的
收
回
關
餘
的
要
求
，
並
沒
有
得

到
居
心
叵
測
的
陳
炯
明
的
支
援
，
終
於
不
敵
帝
國
主
義
的
武
力
恫
嚇
而
告
失
敗
。
而
一
九
二
三
年
的
情
景

就
大
不
一
樣
。
這
時
，
孫
中
山
已
決
定
採
取
聯
俄
、
容
共
、
扶
助
農
工
的
方
針
，
並
且
得
到
人
民
群
眾
和

中
俄
兩
國
共
產
黨
人
的
有
力
支
持
，
成
為
他
的
堅
強
後
盾
，
終
於
取
得
了
鬥
爭
的
勝
利
。

在
工
農
運
動
空
前
高
漲
的
形
勢
下
，
孫
中
山
決
定
先
討
伐
盤
踞
在
廣
東
省
東
江
一
帶
的
陳
炯
明
叛
軍
，

鞏
固
國
民
黨
廣
東
革
命
根
據
地
，
然
後
再
揮
師
北
伐
，
消
滅
曹
錕
、
吳
佩
孚
直
系
軍
閥
。
一
九
二
四
年
九
月
，

孫
中
山
在
廣
州
召
開
北
伐
第
五
次
軍
務
會
議
，
決
定
國
民
黨
所
能
指
揮
的
滇
、
桂
、
湘
、
豫
、
山
、
陝
各

軍
於
兩
周
內
一
律
出
師
北
伐
。
這
時
，
孫
中
山
親
臨
部
隊
檢
閱
，
鼓
舞
士
氣
，
發
表
講
演
，
勉
勵
全
體
官

4　 
︽
關
於
海
關
問
題
之
宣
言
︾
︵
一
九
二
三
年
十
二
月
︶
，
胡
漢
民
編
：
︽
總
理
全
集
︾
第
二
集
，
上
海
民
智
書
局
一
九
三○

年
版
，
第
三
十
七
頁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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兵
成
為
一
支
堅
強
的
革
命
軍
，
要
﹁
為
三
民
主
義
去
犧
牲
，
不
要
為
金
錢
去
犧
牲
﹂
，
肩
負
起
救
國
救
民
的

重
任
。
此
時
，
有
人
建
議
孫
中
山
寬
恕
陳
炯
明
，
允
許
他
悔
過
自
新
，
出
師
北
伐
，
將
功
補
過
。
孫
中
山

採
納
這
個
建
議
，
於
九
月
十
三
日
以
大
元
帥
名
義
，
令
東
江
叛
軍
陳
炯
明
悔
悟
自
新
。
汪
精
衛
執
意
規
勸

陳
逆
歸
來
。
於
是
，
他
派
其
妻
陳
璧
君
赴
滬
請
吳
稚
暉
出
面
從
中
斡
旋
，
說
服
陳
炯
明
出
兵
福
建
一
致
北

伐
。
吳
稚
暉
對
孫
中
山
說
明
此
意
，
但
孫
中
山
堅
持
要
陳
炯
明
寫
悔
過
書
，
承
認
所
犯
罪
行
。
吳
稚
暉
趕

赴
汕
頭
見
陳
炯
明
，
然
而
陳
炯
明
執
迷
不
悔
，
雖
說
服
再
三
，
仍
為
敵
到
底
。

這
時
，
北
京
政
府
仍
由
曹
錕
、
吳
佩
孚
所
控
制
。
一
九
二
三
年
十
月
，
曹
錕
賄
選
總
統
；
孫
中
山
同
月

通
電
全
國
，
宣
言
討
曹
。
曹
錕
就
任
總
統
後
，
浙
江
盧
永
祥

通
電
宣
告
不
承
認
曹
錕
為
總
統
；
汪
精
衛
、
姜
登
選
帶
頭
以

各
省
聯
席
會
議
代
表
的
名
義
宣
佈
反
曹
通
電
。
一
些
沒
有
參

與
賄
選
的
議
員
和
黎
元
洪
派
的
政
客
群
集
廣
州
、
上
海
，
擬

在
杭
州
擁
黎
另
組
政
府
，
以
盧
永
祥
為
反
直
中
心
。
這
時
，

孫
中
山
認
為
革
命
事
業
已
經
發
展
到
一
個
新
的
階
段
，
不
宜

再
用
﹁
護
法
﹂
作
號
召
，
更
不
宜
再
擁
戴
黎
元
洪
當
總
統
，

應
該
徹
底
打
倒
北
洋
軍
閥
。

他
決
定
遵
守
先
前
他
為
推
翻
直
系
軍
閥
吳
佩
孚
、
曹
錕
的

統
治
，
與
奉
系
軍
閥
張
作
霖
、
皖
系
軍
閥
段
祺
瑞
所
達
成
的
三

一九二四年九月二十日，孫中山在韶關北

伐軍誓師典禮主席臺上講話的情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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角
聯
盟
協
定
，
出
師
北
伐
，
﹁
與
天
下
共
討
曹
、
吳
諸
賊
﹂
。

孫
中
山
與
奉
系
、
皖
系
軍
閥
之
間
的
三
角
聯
盟
關
係
，
有
一
個
發
展
、
演
變
的
過
程
。

第
一
次
護
法
運
動
後
期
，
桂
系
軍
閥
架
空
孫
中
山
，
與
直
系
軍
閥
暗
中
聯
絡
，
醞
釀
南
北
議
和
；
而

直
系
軍
閥
不
滿
於
段
祺
瑞
的
排
斥
，
企
圖
通
過
與
桂
系
軍
閥
的
勾
結
，
加
強
與
皖
系
抗
衡
的
實
力
，
並
進

一
步
打
擊
孫
中
山
。
段
祺
瑞
為
減
輕
直
、
桂
軍
閥
聯
合
的
壓
力
，
有
意
與
孫
中
山
接
觸
。
在
這
種
情
況
下
，

受
西
南
軍
閥
排
擠
憤
然
離
粵
的
孫
中
山
，
於
一
九
一
九
年
秋
電
召
革
命
黨
人
寧
武
到
上
海
，
指
示
說
：
﹁
我

們
要
分
化
北
方
軍
閥
，
利
用
直
系
與
皖
系
的
利
害
衝
突
，
聯
絡
段
祺
瑞
，
特
別
是
關
外
實
力
派
張
作
霖
，

三
方
合
作
聲
討
曹
︵
錕
︶
、
吳
︵
佩
孚
︶
。
﹂
他
具
體
要
求
寧
武
利
用
東
北
籍
貫
的
身
分
，
﹁
回
去
做
張
作

霖
的
工
作
﹂
。
寧
武
領
命
後
，
北
上
遊
說
張
作
霖
。
正
欲
經
營
關
內
的
張
作
霖
，
表
示
願
意
考
慮
。
到
了

一
九
二
一
年
間
，
孫
中
山
逐
走

桂
系
勢
力
，
在
廣
州
第
二
次
建

立
起
了
革
命
政
權
，
並
積
極
準

備
北
伐
。
為
了
對
付
把
持
北
京

政
府
的
直
系
軍
閥
，
孫
中
山
也

希
望
繼
續
利
用
北
洋
軍
閥
的
內

部
矛
盾
，
爭
取
北
伐
成
功
。
國

民
黨
﹁
一
大
﹂
前
後
，
孫
中
山

一九二四年九月十八日，孫中

山在韶關發表《北伐宣言》。圖

為《中國國民黨北伐宣言》（局

部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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仍
沒
有
徹
底
放
棄
這
種
想
法
。

當
時
，
孫
中
山
對
北
伐
是
抓
得
很
緊
的
。
他
於
九
月
十
日
召
開
國
民
黨
政
治
委
員
會
會
議
，
研
究
北

伐
問
題
。
接
著
，
又
召
集
政
務
、
軍
事
聯
合
會
議
，
任
命
唐
繼
堯
為
副
元
帥
，
並
電
促
唐
就
職
，
率
師
北
伐
。

十
八
日
，
以
中
國
國
民
黨
名
義
發
表
︽
北
伐
宣
言
︾
。

在
︽
北
伐
宣
言
︾
中
，
孫
中
山
明
確
指
出
：

革
命
政
府
已
下
明
令
出
師
北
向
，
與
天
下
共
討
曹
錕
、
吳
佩
孚
諸
賊
。
於
此
有
當
鄭
重
為
國
民
告
且

為
友
軍
告
者
：
此
戰
之
目
的
，
不
在
覆
滅
曹
吳
，
尤
在
曹
吳
覆
滅
之
後
永
無
同
樣
繼
起
之
人
，
以
持

續
反
革
命
之
惡
勢
；
換
言
之
，
此
戰
之
目
的
不
僅
在
推
倒
軍
閥
，
尤
其
推
倒
軍
閥
所
賴
以
生
存
之
帝

國
主
義
。

5

九
月
二
十
日
，
孫
中
山
在
韶
關
舉
行
北
伐
誓
師
典
禮
。
秋
高
氣
爽
，
軍
容
威
壯
，
孫
中
山
發
佈
帥
令
道
：

　
　﹁

民
國
存
亡
，
決
於
此
戰
，
其
間
絕
無
中
立
之
地
，
亦
絕
無
可
以
旁
觀
之
人
！
凡
我
各
省
將
帥
，
平

時
薄
物
細
故
，
悉
當
棄
置
，
集
其
精
力
，
從
事
破
賊
。
露
布
一
到
，
即
當
克
期
會
師
。
﹂

6

5　 
︽
孫
中
山
全
集
︾
第
十
一
卷
，
中
華
書
局
一
九
八
六
年
版
，
第
七
十
六
頁
。

6　 
胡
去
非
：
︽
孫
中
山
先
生
傳
︾
，
商
務
印
書
館
一
九
三
七
年
版
，
第
一
百
五
十
三
頁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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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
軍
隨
即
分
兩
路
向
湘
、
贛
出
發
。
之
後
，
孫
中
山
又
到
處
奔
走
，
為
北
伐
軍
籌
措
軍
費
、
槍
械
，

並
勉
勵
各
軍
將
士
，
儘
早
出
師
，
指
出
這
次
北
伐
，
是
﹁
重
新
籌
備
革
命
，
完
成
過
去
鬥
爭
未
了
之
功
﹂
。

孫
中
山
對
於
北
洋
軍
閥
的
罪
惡
統
治
，
已
深
惡
痛
絕
。

二
、
平
定
廣
州
商
團
叛
亂

收
回
﹁
關
餘
﹂
風
暴
過
後
不
久
，
孫
中
山
平
定
了
商
團
叛
亂
。
這
是
孫
中
山
又
一
次
堅
決
反
帝
、
反

軍
閥
的
光
輝
業
績
。

從
一
九
二
四
年
開
始
，
中
國
的
新
民
主
主
義
革
命
進
入
了
第
一
次
國
內
革
命
戰
爭
階
段
。
在
孫
中
山

所
主
持
的
革
命
政
府
所
在
地

｜
廣
東
，
醞
釀
著
一
場
大
革
命
的
風
暴
。
這
場
波
瀾
壯
闊
的
反
帝
反
封
建

革
命
運
動
，
當
時
還
處
於
萌
發
狀
態
。

事
出
有
因
。
它
是
源
於
孫
中
山
在
一
九
二
三
年
初
重
返
廣
州
第
三
次
建
立
政
權
時
期
的
作
為
，
使
得

廣
東
成
為
當
時
的
革
命
策
源
地
，
全
國
革
命
形
勢
隨
之
出
現
澎
湃
發
展
的
高
潮
。
廣
東
革
命
形
勢
的
大
發

展
，
必
然
引
起
國
內
外
一
切
反
動
勢
力
的
不
安
、
阻
撓
和
破
壞
。
作
為
中
國
民
主
革
命
的
主
要
敵
人
，
帝

國
主
義

｜
首
先
是
英
帝
國
主
義
伸
出
了
反
革
命
的
觸
角
。
這
是
完
全
合
乎
邏
輯
的
，
因
為
﹁
︙
︙
廣
東

接
近
香
港
，
差
不
多
什
麼
都
受
英
國
的
支
配
﹂
。
廣
東
地
區
的
革
命
化
，
不
僅
意
味
著
它
對
這
個
富
饒
和
重

要
的
省
份
喪
失
了
控
制
權
，
同
時
，
也
威
脅
到
了
它
侵
略
中
國
和
亞
洲
的
重
要
據
點
之
一
的
香
港
。
所
以
，

英
帝
國
主
義
積
極
支
援
竄
踞
東
江
地
區
的
陳
炯
明
，
﹁
從
香
港
暗
輸
軍
械
給
陳
炯
明
，
以
香
港
為
陳
炯
明
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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謀
密
探
的
中
心
地
，
想
顛
覆
廣
州
革
命
政
府
﹂
。
同
時
，
又
加
緊
勾
結
和
利
用
依
附
於
它
的
廣
東
買
辦
階
級
，

把
他
們
控
制
的
商
團
、
商
團
軍
變
成
一
支
反
革
命
別
動
隊
，
以
便
在
革
命
策
源
地
的
心
臟

｜
廣
州
策
動

反
革
命
叛
亂
。

廣
州
商
團
，
原
本
是
廣
東
商
人
為
自
衛
而
組
織
的
武
裝
，
它
早
在
一
九
一
一
年
夏
季
便
在
省
城
廣
州

組
織
建
立
。
後
來
成
為
了
英
帝
國
主
義
、
國
民
黨
右
派
和
鄉
村
地
主
勾
結
在
一
起
的
一
支
反
革
命
別
動
隊
。

商
團
軍
共
有
十
個
分
團
，
連
同
後
備
力
量
，
約
達
六
千
人
。
團
長
陳
廉
伯
是
英
國
滙
豐
銀
行
廣
州
分
行
的

買
辦
。
少
數
商
團
則
同
豪
紳
充
當
頭
目
，
佛
山
商
團
團
長
陳
恭
受
是
曾
擔
任
過
省
員
警
廳
秘
書
長
的
惡
霸

地
主
。
從
二
十
年
代
初
︵
特
別
是
陳
炯
明
被
逐
出
廣
州
後
︶
，
英
帝
國
主
義
便
積
極
扶
植
並
控
制
商
團
。
原

有
商
團
多
以
﹁
自
衛
﹂
為
名
大
加
擴
充
。

他
們
不
僅
配
備
著
長
短
槍
，
而
且
還
置

辦
了
機
槍
。
他
們
反
對
孫
中
山
制
定
的

革
命
的
三
大
政
策
，
攻
擊
﹁
聯
俄
﹂
、
﹁
容

共
﹂
是
﹁
赤
化
﹂
，
污
蔑
﹁
扶
助
農
工
的

政
策
是
挑
起
工
人
和
資
產
階
級
的
惡
感
，

來
坐
收
漁
人
之
利
﹂
。
商
團
頭
子
聽
命
於

港
英
政
府
，
英
帝
國
主
義
分
子
曾
經
教

唆
陳
廉
伯
說
：
﹁
如
果
你
能
夠
運
動
商

一九二四年八月初，英帝國主義支持

廣東商團私運大批武器到廣州。圖為

反動商團團長、武器走私者陳廉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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團
從
中
反
對
政
府
，
我
們
英
國
便
幫
你
組
織
商
人
政
府
，
你
陳
廉
伯
就
是
中
國
的
華
盛
頓
。
﹂
他
們
還
同

反
動
軍
閥
狼
狽
為
奸
，
﹁
北
通
曹
吳
，
東
連
陳
炯
明
﹂
。
此
外
，
他
們
又
與
國
民
黨
右
派
相
勾
結
。
儘
管
孫

中
山
和
廖
仲
愷
曾
經
對
商
團
進
行
過
教
育
和
爭
取
，
但
其
領
導
人
的
反
動
本
質
促
使
這
個
組
織
走
上
﹁
與

帝
國
主
義
列
強
軍
閥
相
勾
結
，
直
接
阻
止
國
民
革
命
之
進
行
﹂
的
反
革
命
道
路
。
總
之
，
這
個
反
動
武
裝

集
團
，
依
靠
英
帝
國
主
義
和
國
民
黨
內
部
反
動
力
量
，
圖
謀
在
革
命
根
據
地
廣
州
發
動
反
革
命
軍
事
叛
亂
，

顛
覆
還
處
在
搖
籃
中
的
廣
州
革
命
政
府
。

他
們
擅
自
在
廣
州
成
立
全
省
商
團
聯
防
總
部
，
以
陳
廉
伯
為
總
長
，
鄧
介
石
和
陳
恭
受
為
副
總
長
。

他
們
還
私
自
向
香
港
南
利
洋
行
定
購
近
萬
支
槍
支
和
三
百
余
萬
發
子
彈
，
企
圖
通
過
欺
騙
手
段
運
進
廣
州
，

發
動
叛
亂
。

一
九
二
四
年
八
月
十
日
，
當
偷
運
這
批
軍
火
的
懸
掛
著
挪
威
旗
的
丹
麥
商
船
﹁
哈
佛
﹂
號
駛
進
廣
州

時
，
就
被
廣
州
革
命
政
府
的
軍
艦
截
獲
，
全
部
軍
火
被
扣
留
，
﹁
扣
械
潮
﹂
就
此
引
發
。

當
時
，
蓄
意
叛
亂
的
商
團
，
遂
以
此
為
藉
口
出
動
了
兩
千
多
名
團
丁
包
圍
了
孫
中
山
的
大
元
帥
府
，

叫
囂
發
還
槍
械
，
進
行
搗
亂
。
他
們
大
肆
散
發
反
動
傳
單
，
叫
囂
什
麼
﹁
赤
化
亡
黨
﹂
、
﹁
共
產
在
即
﹂
，

千
方
百
計
擴
大
事
態
，
並
一
方
面
同
軍
閥
和
國
民
黨
右
派
勾
結
，
加
緊
策
劃
武
裝
暴
動
；
一
方
面
又
煽
動

和
脅
迫
商
民
罷
市
。
在
他
們
的
威
逼
和
煽
惑
下
，
廣
州
商
人
掀
起
罷
市
風
潮
，
反
對
革
命
政
府
，
動
亂
陸

續
蔓
延
到
全
省
各
城
鎮
一
百
多
處
。

變
生
肘
腋
的
商
團
叛
亂
，
對
孫
中
山
和
他
主
持
的
廣
州
革
命
政
府
無
疑
是
一
場
嚴
峻
的
考
驗
。
作
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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革
命
民
主
派
的
領
袖
，
孫
中
山
經
受
了
鬥
爭
的
磨
礪
。
在
中
國
共
產
黨
的
積
極
幫
助
下
，
在
廣
大
工
農
群

眾
和
革
命
軍
人
的
推
動
下
，
在
國
民
黨
左
派
的
支
持
下
，
孫
中
山
對
商
團
採
取
了
堅
決
的
態
度
。
雖
然
，

他
在
這
場
尖
銳
複
雜
的
鬥
爭
過
程
中
曾
經
有
過
猶
豫
和
動
搖
，
甚
至
一
度
作
出
過
失
誤
的
北
伐
決
策

｜

這
主
要
是
國
民
黨
右
派
、
中
派
對
他
實
行
包
圍
和
施
加
壓
力
的
結
果
。
然
而
，
重
要
的
是
孫
中
山
及
時
克

服
了
這
些
消
極
因
素
，
在
關
鍵
時
刻
接
受
了
中
國
共
產
黨
和
革
命
人
民
的
主
張
，
對
商
團
叛
亂
進
行
了
鎮

壓
，
鞏
固
和
發
展
了
革
命
策
源
地
，
從
而
，
為
北
伐
戰
爭
根
據
地
的
鞏
固
做
出
了
貢
獻
。

孫
中
山
對
帝
國
主
義
的
走
狗

｜
商
團
採
取
了
堅
決
的
態
度
和
手
段
，
決
不
是
偶
然
的
。
這
反
映
了

他
後
期
思
想
的
深
刻
變
化
和
發
展
，
也
體
現
了
中
國
共
產
黨
和
廣
大
工
農
群
眾
、
革
命
軍
人
對
他
的
支
持

和
促
進
。
還
在
商
團
叛
跡
初
露
的

時
候
，
共
產
黨
人
就
指
出
不
可
﹁
姑

息
養
奸
﹂
，
﹁
對
廣
東
政
府
對
待
商

團
的
優
柔
政
策
，
老
早
就
表
示
警

告
﹂
；
認
為
﹁
革
命
政
府
軍
事
計

畫
，
第
一
步
是
解
散
商
團
軍
﹂
。
在

後
來
的
事
變
進
程
中
，
共
產
黨
人

多
次
要
求
孫
中
山
排
除
國
民
黨
右

派
的
包
圍
和
干
擾
，
振
奮
大
無
畏

一九二四年十月十日，廣州商團實行

罷市。次日，孫中山授權革命委員會

取締商團罷市及收回「關餘」。圖為

孫中山的手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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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革
命
精
神
，
對
猖
獗
一
時
的
商
團
給
予
迎
頭
痛
擊
！

7
廣
大
工
農
群
眾
對
商
團
的
倒
行
逆
施
義
憤
填
膺
，

積
極
支
持
孫
中
山
的
革
命
行
動
，
決
心
組
織
、
武
裝
起
來
，
同
商
團
﹁
決
一
死
戰
﹂
！
總
工
會
在
罷
市
開

始
後
，
立
即
發
表
︽
勸
告
商
民
復
業
書
︾
，
誡
以
﹁
勿
為
謠
言
所
惑
﹂
，
要
求
﹁
先
行
復
業
﹂
。
廣
州
工
代

會
在
通
電
中
聲
討
了
商
團
的
累
累
罪
行
，
表
示
﹁
誓
為
政
府
之
後
盾
﹂
，
要
求
將
所
扣
槍
械
﹁
全
數
沒
收
，

撥
為
組
織
工
團
軍
農
團
軍
之
用
﹂
。
為
了
發
動
更
多
的
工
人
共
同
向
商
團
鬥
爭
，
還
組
織
了
﹁
勞
工
同
盟

救
國
會
﹂
。
八
月
二
十
六
日
，
工
團
軍
首
次
進
行
編
制
和
訓
練
。
﹁
人
數
有
三
百
人
，
直
接
受
工
人
部
的
指

揮
。
﹂
廣
州
附
近
各
屬
農
會
紛
紛
組
織
農
民
自
衛
軍
，
配
合
和
參
與
了
反
商
團
鬥
爭
。
這
支
同
反
動
鄉
團

相
抗
衡
的
農
民
武
裝
，
共
有
槍
三
千
支
。
廣
東
農
民
運
動
講
習
所
的
學
員
也
建
立
了
農
民
自
衛
軍
，
警
衛

廖
仲
愷
主
持
的
省
長
公
署
。
工
團
軍
和
農
民
自
衛
軍
八
百
餘
人
在
二
十
九
日
向
孫
中
山
請
願
，
要
求
明
令

討
伐
商
團
。
廣
州
革
命
政
府
掌
握
和
影
響
的
四
所
軍
官
學
校
的
二
千
余
名
學
員
們
大
都
鬥
志
昂
揚
，
特
別

是
黃
埔
學
生
軍
更
為
愛
恨
分
明
，
扣
械
事
發
後
，
﹁
全
體
學
生
表
決
將
其
扣
留
，
並
準
備
與
商
團
作
戰
﹂
。

廣
州
的
市
民
則
組
織
了
平
糶
委
員
會
，
準
備
接
管
糧
店
和
罷
市
的
商
鋪
。
廣
大
革
命
群
眾
紛
紛
集
會
遊
行
，

支
持
孫
中
山
對
商
團
的
果
決
措
施
。
八
月
二
十
六
日
，
工
農
群
眾
還
組
織
宣
傳
隊
前
往
佛
山
。
顯
然
，
中

國
共
產
黨
和
革
命
群
眾
的
積
極
支
持
，
給
予
孫
中
山
以
力
量
和
信
心
，
促
進
他
對
國
內
外
反
動
派
的
進
攻

採
取
反
擊
的
態
度
。

7　 
參
閱
︽
嚮
導
︾
第
七
十
九—

九
十
二
期
和
一
系
列
相
關
的
論
文
和
述
評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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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
與
願
違
。
商
團
的
脅
迫
並
沒
有
嚇
倒
孫
中
山
和
廣
州
革
命
政
府
，
反
而
激
起
了
群
眾
鬥
爭
的
新
浪

潮
；
陳
廉
伯
之
流
的
處
境
十
分
孤
立
，
面
臨
著
潰
滅
的
命
運
。
在
這
種
形
勢
下
，
英
帝
國
主
義
不
得
不
從

後
臺
走
到
前
臺
。
狡
猾
的
英
帝
國
主
義
早
已
通
過
陳
廉
伯
等
緊
密
控
制
著
商
團
，
並
在
幕
後
操
縱
其
活
動
。

他
們
把
沙
面
提
供
給
陳
廉
伯
作
為
罷
市
指
揮
機
構
的
駐
所
，
並
參
與
了
商
團
的
一
系
列
﹁
秘
密
策
劃
﹂
。
然

而
走
狗
黔
驢
技
窮
，
孫
中
山
宣
佈
﹁
要
以
武
裝
削
平
禍
亂
﹂
，
於
是
主
子
被
迫
登
臺

｜
英
帝
國
主
義
採

取
傳
統
的
炮
艦
政
策
，
公
然
出
面
干
涉
中
國
的
內
政
。
他
們
在
八
月
二
十
八
日
，
派
出
九
艘
軍
艦
集
中
於

白
鵝
潭
，
將
炮
口
對
準
中
國
軍
艦
進
行
恫
嚇
。
當
天
晚
上
，
列
強
領
事
團
向
廣
東
省
長
廖
仲
愷
提
出
﹁
警

告
﹂
和
﹁
抗
議
﹂
。
二
十
九
日
，
英
國
駐
廣
州
總
領
事
向
大
元
帥
府
發
出
最
後
通
牒
，
竟
然
蠻
橫
地
宣
稱

﹁
奉
香
港
艦
隊
司
令
之
命
，
如
遇
中
國
當
道
有
向
城
市
開
火
時
，
英
國
海
軍
即
以
全
力
對
待
之
﹂
。

8
但
是
，

英
帝
國
主
義
的
張
牙
舞
爪
並
沒
有
達
到
預
期
的
目
的
。
九
月
一
日
，
孫
中
山
為
抗
議
英
帝
國
主
義
支
持
商

團
叛
亂
發
表
對
外
宣
言
，
尖
銳
地
指
出
﹁
二
十
年
來
，
帝
國
主
義
各
強
國
於
外
交
上
精
神
上
及
以
種
種
借

款
始
終
一
致
的
贊
助
反
革
命
︙
︙
蓋
今
有
對
我
政
府
之
公
然
叛
抗
舉
動
，
其
領
袖
為
在
華
英
帝
國
主
義
最

有
力
機
關
之
一
代
理
人
。
我
政
府
謀
施
對
付
此
項
叛
抗
舉
動
之
惟
一
有
力
辦
法
，
而
所
謂
英
國
工
黨
政
府

者
，
乃
作
打
倒
我
政
府
之
恐
嚇
！
此
是
何
意
味
乎
！
蓋
帝
國
主
義
欲
毀
壞
之
國
民
黨
政
府
，
乃
我
國
中
惟

一
努
力
圖
保
持
革
命
精
神
之
政
府
，
乃
惟
一
抗
拒
反
革
命
之
中
心
，
故
英
國
之
炮
欲
對
之
而
發
射
﹂
。
明

8　 
︽
廣
州
英
領
事
致
傅
交
涉
員
函
︾
︵
八
月
二
十
九
日
︶
，
香
港
︽
華
字
日
報
︾
編
：
︽
廣
東
扣
械
潮
︾
，
卷
二
︵
文
件
︶
，
一
九
二
四
年
印
本
，
第
九
十
一
頁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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確
表
示
：
﹁
從
前
有
一
時
期
，

為
努
力
推
翻
滿
清
；
今
將
開
始

一
時
期
，
為
努
力
推
翻
帝
國
主

義
之
干
涉
中
國
，
掃
除
完
成
革

命
之
歷
史
的
工
作
之
最
大
障

礙
。
﹂

9
同
時
，
對
英
國
麥
克

唐
納
政
府
﹁
干
涉
中
國
內
政
提

出
嚴
重
抗
議
﹂
。
在
這
期
間
，

孫
中
山
還
在
同
外
國
記
者
的
談

話
中
重
申
：
﹁
帝
國
主
義
︙
︙

不
僅
是
我
們
走
向
獨
立
自
由
的

道
路
上
的
主
要
障
礙
，
而
且
是

我
國
的
反
革
命
中
最
強
有
力
的

因
素
。
﹂

10
孫
中
山
義
正
詞
嚴
的
聲
明
維
護
了
中
華
民
族
的
尊
嚴
，
體
現
了
廣
大
人
民
反
帝
的
意
願
，
因
而
，

也
贏
得
了
國
際
無
產
階
級
和
世
界
人
民
的
支
持
。
在
不
屈
的
革
命
人
民
面
前
，
英
帝
國
主
義
的
政
治
恫
嚇

9　 
︽
孫
中
山
選
集
︾
下
卷
，
人
民
出
版
社
一
九
五
六
年
版
，
第
八
百
七
十—

八
百
七
十
一
頁
。

1
0　 
︽
廣
州
公
報
︾
，
一
九
二
四
年
九
月
八
日
。

一九二四年九月一日，孫中山為商團事件發佈對外宣言和

通電，抗議英帝國主義的干涉行為。圖為《為商團事件對

外宣言》及《抗議電》（部分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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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
軍
事
訛
詐
遭
到
破
產
。

在
整
個
商
團
叛
亂
過
程
中
，
國
民
黨
右
派
充
當
了
商
團
的
內
應
。
他
們
之
間
或
是
勾
勾
搭
搭
，
或
是

﹁
心
有
靈
犀
一
點
通
﹂
。
﹁
扣
械
潮
﹂
起
，
右
派
政
客
就
反
對
孫
中
山
對
商
團
採
取
的
果
決
手
段
，
要
求
﹁
和

平
審
慎
﹂
，
鼓
吹
﹁
和
平
解
決
﹂
。
伍
朝
樞
等
還
阻
止
工
團
軍
、
農
民
自
衛
軍
的
建
立
，
不
同
意
群
眾
革
命

組
織
或
省
署
接
管
糧
食
貿
易
商
店
而
罷
市
。
握
有
兵
權
的
右
派

｜
駐
在
廣
州
的
滇
系
軍
閥
范
石
生
、
廖

行
超
和
盤
踞
廣
州
河
南
地
區
的
李
福
林
等
，
更
直
接
同
商
團
相
勾
結
。
借
﹁
調
解
﹂
為
名
，
向
革
命
政
府

施
加
壓
力
。
駐
紮
廣
州
地
區
的
范
石
生
部
︵
第
二
軍
︶
和
廖
行
超
部
︵
第
二
師
︶
，
則
是
滇
軍
的
主
力
。
他

們
盤
踞
河
南
地
區
的
李
福
林
部
，
成
為
廣
州
的
軍
事
統
治
者
。
除
警
衛
軍
、
豫
軍
和
許
崇
智
部
外
，
各
軍

大
都
不
聽
孫
中
山
的
調
遣
。
他
們
﹁
假
革
命
之
名
，
以
行
盜
賊
之
實
﹂
，
以
致
﹁
革
命
政
府
不
特
不
能
資
以

為
用
，
且
受
其
牽
制
，
使
一
切
革
命
政
策
無
由
實
行
﹂
，
右
派
軍
閥
在
商
團
叛
亂
中
的
作
為
，
完
全
屬
於
這

種
性
質
。

正
在
這
時
，
成
為
奉
系
、
皖
系
軍
閥
聯
合
反
對
直
系
的
軍
閥
大
戰
先
聲
的
江
浙
戰
爭
於
九
月
三
日
爆

發
。
盧
永
祥
在
浙
江
發
難
，
揭
開
反
直
戰
爭
的
序
幕
。
九
月
十
七
日
，
直
奉
戰
爭
開
始
。
由
於
孫
中
山
同

皖
系
、
奉
系
訂
立
過
反
直
聯
盟
，
所
以
決
定
參
與
討
直
戰
爭
。
他
發
表
了
討
伐
曹
吳
宣
言
，
積
極
出
師
北
伐
。

在
當
時
的
形
勢
下
，
孫
中
山
的
北
伐
決
策
無
疑
是
缺
乏
積
極
因
素
的
。
顯
而
易
見
，
這
是
右
派
包
圍

和
影
響
的
結
果
。
﹁
右
派
因
為
恐
怕
孫
中
山
與
英
國
帝
國
主
義
衝
突
而
打
破
他
們
的
巢
穴
，
因
為
要
成
功
與

陳
炯
明
的
調
和
以
鞏
固
他
們
與
左
派
對
抗
的
武
裝
勢
力
，
因
為
要
討
好
段
、
張
、
唐
繼
堯
等
軍
閥
以
遂
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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蠅
營
狗
苟
奔
走
南
北
升
官
發
財
的
勾
當
。
﹂
所
以
，
他
們
竭
力
慫
恿
孫
中
山
北
伐
。
這
項
決
策
的
制
定
不

僅
是
倉
促
的
，
而
且
具
有
﹁
孤
注
一
擲
﹂
的
性
質
：
﹁
急
撤
東
江
防
軍
，
不
惜
捨
棄
廣
州
要
地
。
﹂
中
國

共
產
黨
當
然
不
能
贊
同
北
伐
的
決
策
，
並
且
對
這
種
戰
略
部
署
作
了
詳
盡
的
分
析
，
說
明
不
可
通
過
北
伐

實
現
﹁
推
倒
軍
閥
﹂
及
其
﹁
所
賴
以
生
存
的
帝
國
主
義
﹂
，
而
只
會
給
當
前
的
反
帝
反
封
建
鬥
爭
帶
來
嚴
重

的
消
極
後
果
。

從
北
伐
戰
爭
本
身
說
來
，
這
次
軍
事
行
動
不
可
能
具
有
鮮
明
的
反
帝
反
封
建
性
質
。
北
伐
是
為
討
直
，

盟
友
則
是
皖
系
、
奉
系
軍
閥
和
唐
繼
堯
等
西
南
軍
閥
。
然
而
，
直
、
皖
、
奉
和
西
南
軍
閥
之
間
的
爭
端
，

不
過
是
為
了
地
盤
和
權
力
的
角
逐
，
並
且
反
映
了
帝
國
主
義
之
間
的
在
華
矛
盾
。
孫
中
山
固
然
是
為
了
反

對
封
建
軍
閥
和
帝
國
主
義
而
參
戰
，
但
並
沒
有
真
正
的
﹁
革
命
軍
﹂
作
為
基
本
力
量
，
所
以
不
能
從
根
本

上
改
變
戰
爭
的
性
質
，
卻
在
相
當
程
度
上
削
弱
了
自
身
的
革
命
影
響
。
甚
至
，
在
某
種
意
義
上
﹁
只
能
助

日
本
帝
國
主
義
及
反
直
軍
閥
張
目
吶
喊
﹂
。
至
於
戰
爭
的
結
果
，
也
是
可
以
預
期
的
。
不
論
何
方
勝
利
，
竊

踞
北
京
政
府
首
腦
的
只
能
是
軍
權
在
握
的
﹁
武
人
﹂
。
辛
亥
革
命
後
十
餘
年
的
政
治
、
軍
事
史
，
已
經
明
顯

地
昭
示
了
這
條
規
律
。
孫
中
山
希
望
﹁
此
次
一
出
﹂
，
﹁
中
原
可
為
我
有
﹂
，
﹁
百
年
治
安
大
計
，
從
此
開

始
﹂
，
顯
然
是
難
以
實
現
的
幻
想
。
可
以
斷
言
，
孫
中
山
的
北
伐
本
身
是
不
會
獲
得
什
麼
積
極
成
果
的
。

需
要
著
重
指
出
的
是
：
北
伐
加
劇
了
廣
州
局
勢
的
逆
轉
。
孫
中
山
在
離
開
廣
州
前
，
向
廣
東
人
民
宣
告

實
行
三
項
重
大
措
施
，
除
北
伐
外
，
其
他
兩
項
是
廣
東
﹁
自
治
﹂
︵
包
括
廣
州
市
長
﹁
民
選
﹂
︶
和
免
除
﹁
一

切
苛
雜
捐
稅
﹂
。
他
希
望
由
此
得
以
﹁
改
弦
更
張
，
以
求
與
人
民
合
作
﹂
。
但
是
，
三
項
措
施
並
未
改
善
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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州
的
形
勢
。
孫
中
山
計
畫
﹁
悉
調
各
軍
，
實
行
北
伐
﹂
，
實
際
上
只
有
警
衛
軍
、
湘
軍
、
豫
軍
和
朱
培
德
部

的
直
屬
滇
軍
隨
行
。
滇
、
桂
軍
和
李
福
林
部
繼
續
盤
踞
廣
州
，
擾
害
人
民
，
與
商
團
相
勾
結
。
以
廣
州
市

長
﹁
付
之
民
選
﹂
作
為
﹁
全
省
自
治
之
先
導
﹂
，
也
是
沒
有
實
際
意
義
的
。
李
福
林
和
范
石
生
、
廖
行
超
已

經
控
制
了
廣
州
的
軍
政
大
權
，
﹁
自
治
﹂
、
﹁
民
選
﹂
完
全
有
名
無
實
。
歸
根
結
底
，
﹁
一
切
改
組
商
團
民

選
市
長
等
條
例
便
在
他
們
手
裡
﹂
。
因
此
，
﹁
所
謂
以
廣
東
還
諸
廣
東
人
民
便
是
以
廣
東
還
諸
英
帝
國
主
義

的
走
狗
陳
炯
明
及
買
辦
階
級
﹂
。
至
於
免
除
﹁
苛
雜
捐
稅
﹂
，
則
是
根
本
行
不
通
的
。
儘
管
孫
中
山
三
令
五

申
，
廖
仲
愷
積
極
﹁
整
頓
財
政
﹂
，
但
﹁
︙
︙
餉
源
在
握
的
各
軍
長
不
但
不
能
遵
令
取
消
，
且
更
借
北
伐
巧

立
名
目
，
加
抽
各
種
捐
稅
。
滇
軍
軍
閥
如
是
，
粵
軍
、
桂
軍
、
湘
軍
等
軍
閥
亦
莫
不
如
是
﹂
。
九
月
十
七
日
，

廖
仲
愷
被
迫
辭
去
軍
需
總
監
、
財
政
部
長
和
財
政
廳
長
等
職
。
可
見
，
孫
中
山
離
穗
前
的
措
施
未
能
穩
定
、

改
善
廣
州
的
局
勢
。
反
之
，
由
於
孫
中
山
﹁
全
力
用
於
毫
無
結
果
的
軍
事
行
動
上
面
，
黨
務
以
及
在
民
眾

間
的
發
展
完
全
因
此
停
止
﹂
。

更
為
嚴
重
的
問
題
是
商
團
本
身
。
北
伐
並
未
打
消
其
反
革
命
叛
亂
的
謀
劃
。
恰
恰
相
反
，
這
種
決
策

所
包
含
的
回
避
、
退
讓
和
妥
協
的
因
素
在
客
觀
上
縱
容
了
商
團
頭
子
們
。
事
實
上
，
孫
中
山
在
右
派
、
中

派
的
包
圍
和
影
響
下
高
估
了
帝
國
主
義
和
國
內
反
動
派
的
力
量
，
以
為
廣
州
﹁
不
能
一
刻
再
居
﹂
，
原
因
有

三
：
﹁
英
國
的
壓
迫
﹂
；
﹁
東
江
敵
人
之
反
攻
﹂
；
﹁
客
軍
專
橫
，
造
成
種
種
犯
孽
﹂
。
結
論
則
是
﹁
宜
速

舍
去
一
切
，
另
謀
生
路
﹂
，
而
﹁
現
在
之
生
路
，
則
以
北
伐
為
最
善
﹂
。
正
是
在
這
種
思
想
狀
態
下
，
孫
中

山
把
他
認
為
十
分
棘
手
的
商
團
問
題
交
由
胡
漢
民
、
汪
精
衛
處
理
，
因
為
他
們
﹁
長
於
調
和
現
狀
﹂
，
﹁
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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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
之
不
生
不
死
局
面
，
有
此
二
人
，
當
易
於
維
持
﹂
。
孫
中
山
在
此
期
間
對
有
關
商
團
問
題
也
作
出
一
系
列

不
明
確
的
、
乃
至
前
後
矛
盾
的
指
示

｜
時
而
認
為
商
團
接
受
﹁
民
團
條
例
﹂
、
報
效
北
伐
軍
費
後
可
以
發

還
扣
械
，
時
而
又
命
令
以
部
分
扣
械
武
裝
北
伐
部
隊
。
至
於
留
守
廣
州
的
右
派
和
中
派
，
對
於
商
團
更
是

採
取
縱
容
的
政
策
。
九
月
十
八
日
，
胡
漢
民
派
代
表
偕
同
商
團
頭
子
前
往
黃
埔
軍
校
察
看
扣
械
。
二
十
日
，

政
府
取
消
了
對
陳
廉
伯
等
的
通
緝
令
。
三
十
日
，
范
石
生
、
李
福
林
將
部
分
扣
械
從
黃
埔
運
回
廣
州
，
存

放
江
防
司
令
部
，
準
備
發
還
商
團
。
只
是
在
獲
悉
商
團
接
濟
陳
炯
明
軍
費
並
唆
使
其
進
攻
廣
州
的
消
息
後
，

才
暫
中
止
。

廣
州
當
局
的
這
種
﹁
柔
軟
﹂
態
度
，
招
致
了
商
團
的
益
發
猖
獗
。
九
月
十
四
日
，
商
團
散
發
反
動
傳
單
，

叫
囂
﹁
赤
化
亡
黨
﹂
、
﹁
共
產
在
即
﹂
，
並
醞
釀
第
二
次
罷
市
。
十
月
初
，
商
團
以
扣
械
未
還
作
為
擴
大
事

態
的
藉
口
。
四
日
，
全
省
一
百
八
十
八
個
商
團
在
佛
山
開
會
，
決
定
舉
行
大
規
模
罷
市
和
停
止
納
稅
，
準

備
以
﹁
直
捷
手
段
﹂
對
付
革
命
派
和
廣
大
群
眾
。
在
此
前
後
，
地
主
階
級
、
買
辦
階
級
和
各
種
反
動
勢
力

紛
紛
出
籠
，
建
立
形
形
色
色
的
組
織
，
大
造
反
革
命
聲
勢
。
﹁
廣
東
商
業
聯
合
會
﹂
通
電
海
外
，
煽
惑
華
僑

反
對
孫
中
山
。
買
辦
豪
紳
們
拼
湊
的
﹁
廣
東
省
臨
時
大
會
﹂
甚
至
乞
憐
於
國
聯
，
控
告
孫
中
山
為
﹁
破
壞

國
際
善
意
之
叛
徒
﹂
。
九
日
，
商
團
發
出
了
總
罷
市
的
通
牒
。
一
場
反
革
命
叛
亂
，
已
經
迫
在
眉
睫
。

十
月
十
日
，
中
共
廣
東
區
委
發
動
廣
州
的
革
命
群
眾
在
第
一
公
園
舉
行
武
昌
起
義
紀
念
大
會
。

與
會
者
有
工
人
、
農
民
、
革
命
軍
人
、
學
生
和
市
民
。
會
場
上
高
懸
著
﹁
打
倒
帝
國
主
義
﹂
、
﹁
打
倒

軍
閥
﹂
等
標
語
。
群
眾
團
體
的
代
表
們
在
發
言
中
聲
討
了
帝
國
主
義
和
封
建
軍
閥
的
罪
行
，
揭
露
了
商
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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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反
革
命
面
目
，
共
產
黨
人
周
恩
來
代
表
民
族
解
放
協
會
講
話
，
強
調
指
出
﹁
團
結
起
全
中
國
的
革
命
民

眾
向
反
革
命
派
進
攻
，
也
就
是
團
結
起
今
日
到
會
的
工
人
、
農
民
、
兵
士
、
學
生
、
商
人
向
四
周
圍
的
反

革
命
派
進
攻
﹂
，
就
能
夠
實
現
﹁
真
正
獨
立
。
真
正
共
和
﹂
。
會
後
，
數
千
群
眾
舉
行
了
示
威
遊
行
。
當
隊

伍
行
至
太
平
路
時
，
預
伏
的
商
團
突
然
開
槍
掃
射
，
前
後
夾
擊
，
四
面
追
襲
，
甚
至
凌
辱
被
難
者
的
屍
體
，

殘
暴
地
斬
首
剖
心
。
革
命
群
眾
當
場
死
傷
數
十
人
，
落
水
失
蹤
者
為
數
甚
多
。
現
場
正
是
李
福
林
和
廖
行

超
所
部
的
防
區
，
在
場
的
福
軍
竟
然
會
同
商
團
兜
捕
遊
行
群
眾
。
帝
國
主
義
走
狗
一
手
製
造
的
血
淋
淋
的

慘
案
，
就
在
光
天
化
日
之
下
發
生
在
革
命
策
源
地
的
心
臟
！

﹁
雙
十
﹂
慘
案
的
槍
聲
，
立
即
激
起
了
革
命
人
民
的
極
大
義
憤
。
中
國
共
產
黨
廣
州
地
方
執
委
會
和
中

國
社
會
主
義
青
年
團
廣
東
區
執
委
會
發
表
︽
告
民
眾
書
︾
，
號
召
人
們
進
一
步
認
清
反
革
命
勢
力
的
猙
獰
面

目
，
團
結
起
來
，
徹
底
革
命
，
﹁
抗
軍
閥
，
抗
帝
國
主
義
，
抗
一
切
反
革
命
派
﹂
。
並
且
要
求
國
民
黨
﹁
掃

除
向
日
妥
協
的
空
氣
﹂
，
積
極
領
導
廣
大
群
眾
英
勇
奮
鬥
，
﹁
解
除
商
團
武
裝
，
實
行
國
民
革
命
﹂
。
參
加

十
月
十
日
遊
行
的
十
六
個
團
體
組
織
了
工
農
兵
學
革
命
大
聯
盟
，
堅
決
要
求
解
散
商
團
，
嚴
懲
兇
手
。
並

在
宣
言
中
指
出
﹁
雙
十
﹂
慘
案
是
英
帝
國
主
義
、
買
辦
階
級
、
商
團
軍
、
陳
炯
明
以
及
廣
州
反
動
軍
閥
製

造
的
，
號
召
群
眾
﹁
與
反
革
命
決
以
最
後
死
戰
﹂
。
廣
大
工
農
群
眾
和
革
命
軍
人
一
致
要
求
以
嚴
厲
手
段
鎮

壓
商
團
。
甚
至
小
商
人
也
起
來
反
對
商
團
﹁
脅
迫
﹂
罷
市
，
要
求
﹁
打
倒
陳
逆
﹂
。

在
中
國
共
產
黨
的
幫
助
下
，
在
廣
大
革
命
群
眾
的
推
動
下
，
孫
中
山
面
對
反
革
命
叛
亂
的
嚴
重
威
脅
，

終
於
下
定
了
鎮
壓
商
團
的
決
心
。
十
月
十
日
，
孫
中
山
在
給
胡
漢
民
和
各
軍
司
令
的
電
報
中
指
出
：
﹁
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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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
罷
市
，
與
敵
反
攻
︵
指
陳
炯
明
部
的
蠢
動

｜
引
者
︶
，
同
時
並
舉
，
叛
跡
顯
露
。
﹂
所
以
﹁
萬
難
再
事

姑
息
﹂
，
﹁
惟
有
當
機
立
斷
﹂
，
﹁
切
勿
猶
豫
，
以
召
自
殺
﹂
。
同
日
，
孫
中
山
成
立
了
鎮
壓
商
團
叛
亂
的
革

命
委
員
會
，
作
為
鎮
壓
反
革
命
叛
亂
的
權
力
機
構
，
以
取
代
廣
州
當
局
，
孫
中
山
擔
任
會
長
，
以
鮑
羅
廷

為
顧
問
，
特
派
廖
仲
愷
、
譚
平
山
等
人
為
全
權
委
員
。
十
一
日
，
孫
中
山
在
獲
悉
﹁
雙
十
﹂
慘
案
的
消
息

後
，
當
即
電
飭
胡
漢
民
﹁
立
即
宣
佈
戒
嚴
，
並
將
政
府
全
權
付
託
於
革
命
委
員
會
，
以
對
付
此
非
常
之
變
，

由
其
便
宜
行
事
以
戡
亂
﹂
。
致
電
廣
州
四
十
餘
個
群
眾
團
體
，
告
以
﹁
已
令
省
長
、
許
總
司
令
、
民
團
統
率

處
處
長
嚴
行
查
辦
﹂
。
在
批
示
蔣
介
石
來
電
中
，
重
申
對
商
團
﹁
嚴
行
查
辦
﹂
。
但
是
，
孫
中
山
當
時
還
沒

有
認
識
到
必
須
回
師
討
逆
，
仍
然
以
為
﹁
北
伐
重
要
，
不
能
回
省
戡
亂
﹂
。
他
指
示
蔣
介
石
收
束
軍
校
，
將

扣
械
和
蘇
聯
支
援
的
武
器
運
韶
。

然
而
，
廣
州
形
勢
急
劇
地
惡
化
。
右
派
和
中
派
雖
然
對
事
態
的
發
展
也
感
到
震
動
，
不
願
意
商
人
政

府
和
陳
炯
明
取
代
現
在
的
廣
州
當
局
，
但
依
舊
﹁
奔
走
調
停
﹂
，
以
為
﹁
雙
十
﹂
的
屠
殺
是
什
麼
﹁
誤
會
﹂
，

公
然
警
告
革
命
群
眾
﹁
不
得
藉
端
生
事
﹂
，
否
則
﹁
定
必
按
法
嚴
懲
﹂
。
這
種
對
策
助
長
了
商
團
的
氣
焰
。

他
們
繼
續
罷
市
，
張
貼
﹁
驅
除
孫
文
﹂
、
﹁
打
倒
孫
政
府
﹂
的
傳
單
和
標
語
，
封
鎖
市
區
，
構
築
工
事
，
沿

街
佈
防
，
武
裝
巡
行
。
十
二
日
，
商
團
發
出
最
後
通
牒
。
十
三
日
，
陳
廉
伯
指
使
其
弟
陳
廉
仲
在
沙
面
召

集
商
團
頭
子
開
會
，
策
劃
擴
大
叛
亂
，
決
定
﹁
新
老
城
團
友
一
律
於
十
四
日
下
午
五
時
，
集
中
西
關
待
命
﹂
，

以
便
﹁
十
五
日
拂
曉
開
始
行
動
，
收
復
省
署
、
公
安
局
及
各
財
政
機
關
﹂
。
陳
廉
伯
則
在
香
港
策
動
陳
炯
明

進
攻
廣
州
，
要
求
英
帝
國
主
義
出
面
干
預
。
與
此
同
時
，
陳
炯
明
部
驅
使
石
龍
土
匪
進
窺
石
灘
。
大
局
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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趨
勢
已
經
十
分
明
顯
：
﹁
不
出
兩
途
：
一
是
政
府
塌
台
，
一
是
商
團
解
散
，
絕
對
沒
有
妥
協
的
餘
地
。
﹂

11

孫
中
山
面
臨
著
最
後
的
抉
擇

｜
或
是
回
師
廣
州
，
全
力
撲
滅
商
團
叛
亂
；
或
是
放
棄
廣
州
，
使
煞
費
心

血
經
營
的
革
命
策
源
地
毀
於
一
旦
。
形
勢
要
求
立
即
作
出
答
案
，
容
不
得
任
何
猶
豫
和
拖
延
。

中
國
共
產
黨
的
態
度
是
非
常
鮮
明
的
，
在
這
緊
要
的
關
頭
更
是
主
張
當
機
立
斷
：
﹁
立
即
以
少
數
可

靠
的
革
命
軍
力
向
一
切
反
革
命
的
商
團
和
軍
閥
下
總
攻
擊
，
以
決
最
後
的
死
戰
。
﹂

12
工
農
群
眾
和
工
團
軍
、

農
民
自
衛
軍
鬥
志
昂
揚
。
黃
埔
軍
校
學
員
﹁
全
體
決
議
出
發
廣
州
作
戰
﹂
，
決
心
﹁
與
帝
國
主
義
者
和
軍
閥

拼
一
個
你
死
我
活
﹂
。
國
民
黨
左
派
則
是
一
貫
支
持
孫
中
山
對
商
團
採
取
果
決
手
段
的
。
正
是
在
這
種
情
勢

下
，
孫
中
山
下
了
極
大
的
決
心
：
堅
決
消
滅
反
革
命
商
團
，
保
衛
革
命
策
源
地
。
十
二
日
，
他
命
令
黃
埔

軍
校
當
局
﹁
立
即
起
義
殺
賊
，
絕
無
反
顧
﹂
；
﹁
必
盡
滅
省
中
之
奸
兵
奸
商
，
以
維
持
革
命
之
地
盤
﹂
。

十
三
日
，
根
據
孫
中
山
的
手
令
，
革
命
委
員
會
飭
令
胡
漢
民
解
散
廣
州
商
團
機
關
，
並
將
商
團
軍
繳
械
。

同
時
，
警
衛
軍
及
湘
、
粵
軍
各
一
部
連
夜
回
師
廣
州
。
十
四
日
，
再
次
電
令
胡
漢
民
及
駐
廣
州
各
軍
迅
速
﹁
收

繳
商
團
槍
支
﹂
。
十
五
日
凌
晨
，
商
團
首
先
向
警
衛
軍
射
擊
。
警
衛
軍
還
擊
，
工
團
軍
、
農
民
自
衛
軍
、
黃

埔
學
生
軍
以
及
粵
、
湘
、
桂
、
贛
軍
紛
紛
投
入
戰
鬥
。
滇
軍
的
范
石
生
、
廖
行
超
部
迫
於
形
勢
，
也
不
得

不
向
商
團
開
火
。
各
軍
分
五
路
將
商
團
麇
集
的
西
關
區
團
團
包
圍
起
來
，
勒
令
商
團
繳
械
。
商
團
憑
藉
鐵

木
柵
欄
和
高
樓
抵
抗
，
各
軍
於
是
分
頭
進
攻
。
在
工
團
軍
、
農
民
自
衛
軍
和
廣
大
人
民
積
極
支
持
下
，
疾

1
1　 
惠
仙
：
︽
廣
州
革
命
派
與
反
革
命
派
的
大
激
戰
︾
，
︽
嚮
導
︾
第
八
十
九
期
。

1
2　 
伍
豪
：
︽
最
近
二
月
廣
州
政
象
之
概
觀
︾
，
︽
嚮
導
︾
第
九
十
二
期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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風
掃
落
葉
，
僅
僅
經
過
幾
個
小
時
的
戰
鬥
，
就
以
摧
枯
拉
朽
之
勢
一
舉
把
耀
武
揚
威
的
商
團
軍
全
部
殲
滅
。

少
數
流
竄
郊
區
，
也
未
逃
脫
覆
亡
的
命
運
。
叛
亂
的
頭
子
則
狼
狽
地
逃
進
了
英
國
租
界
。

商
團
事
件
的
解
決
，
粉
碎
了
英
帝
國
主
義
及
其
走
狗
的
顛
覆
陰
謀
，
消
除
了
廣
州
革
命
政
府
的
心
腹

之
患
，
同
時
，
也
意
味
著
對
英
帝
國
主
義
和
軍
閥
、
右
派
的
沉
重
打
擊
，
顯
示
了
廣
州
革
命
政
府
的
決
心

和
力
量
，
使
國
民
革
命
的
主
要
根
據
地
得
以
鞏
固
和
發
展
，
並
為
廣
東
地
區
的
統
一
創
造
了
條
件
。
孫
中

山
對
此
十
分
欣
悅
，
更
增
長
了
對
革
命
事
業
必
勝
的
信
心
，
從
而
進
一
步
推
動
了
國
民
革
命
運
動
的
蓬
勃

發
展
。

三
、
廢
除
不
平
等
條
約

一
八
四○

年
中
英
鴉
片
戰
爭
後
，
帝
國
主
義
列
強
通
過
戰
爭
威
脅
或
政
治
訛
詐
，
迫
使
清
政
府
簽
訂

了
各
種
名
目
的
一
系
列
不
平
等
條
約
。

13
這
些
數
百
計
的
不
平
等
條
約
，
幾
如
重
重
枷
鎖
，
緊
緊
地
束
縛
著

中
國
，
使
其
失
去
了
獨
立
和
統
一
。
因
此
，
反
對
帝
國
主
義
的
侵
略
和
欺
凌
，
修
改
或
廢
除
奴
役
中
國
的

不
平
等
條
約
︵
以
下
簡
稱
﹁
廢
約
﹂
︶
，
成
為
中
國
走
向
國
家
統
一
和
獨
立
於
世
界
強
國
之
林
的
一
項
重
要

任
務
。孫

中
山
畢
生
為
中
華
民
族
的
振
興
和
富
強
而
奮
鬥
，
他
始
終
強
烈
反
對
不
平
等
條
約
，
並
把
它
視
為
自

1
3　 
據
研
究
者
統
計
，
一
八
四○

—

一
九
四
九
年
的
一
百○

九
年
中
，
中
國
同
二
十
一
個
國
家
簽
訂
了
七
百
四
十
五
個
不
平
等
條
約
。
這
在
世
界
殖
民
主
義

歷
史
上
可
以
說
是
絕
無
僅
有
的
怪
事
。
參
見
高
放
：
︽
近
現
代
中
國
不
平
等
條
約
透
視
︾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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己
謀
求
祖
國
獨
立
和
統
一
鬥
爭
中
一
個
不
可
或
缺

的
活
動
。
但
是
，
在
﹁
廢
約
﹂
問
題
上
呈
現
的
是

一
個
頗
為
曲
折
、
複
雜
和
矛
盾
的
逐
漸
推
移
過
程
，

有
著
明
顯
的
演
進
階
段
。

孫
中
山
生
活
的
一
八
六
六
年
至
一
九
二
五
年

間
，
正
是
帝
國
主
義
侵
略
中
國
最
酷
烈
的
年
代
。
從

一
八
八
四
年
中
法
戰
爭
中
國
﹁
不
敗
而
敗
﹂
的
︽
中

法
新
約
︾
，
到
一
九○

一
年
八
國
聯
軍
踐
踏
北
京
的

︽
辛
丑
合
約
︾
，
一
個
個
喪
權
辱
國
的
不
平
等
條
約
，

猶
如
颱
風
所
引
起
的
割
地
、
賠
款
的
狂
潮
，
將
中
華

民
族
推
向
苦
難
深
淵
的
同
時
也
摧
醒
了
廣
大
中
國
人

民

｜
特
別
是
部
分
先
進
的
愛
國
志
士
投
身
到
反
抗

鬥
爭
中
。

面
臨
著
國
家
權
益
被
列
強
分
割
、
祖
國
陷
於
滅
亡
的
局
面
，
孫
中
山
在
十
九
世
紀
醞
釀
民
族
主
義
時
，

就
知
道
中
國
是
受
著
﹁
五
洲
列
強
﹂
各
種
不
平
等
條
約
的
束
縛
，
中
國
在
國
際
上
是
處
於
﹁
奴
隸
﹂
的
不

平
等
地
位
。
正
是
在
這
種
帝
國
主
義
侵
略
所
造
成
的
民
族
屈
辱
和
苦
難
、
國
家
的
貧
弱
和
殘
破
的
激
發
下
，

促
使
他
走
上
挽
救
祖
國
危
亡
的
道
路
，
所
以
當
其
革
命
活
動
開
始
後
，
就
揭
露
和
抨
擊
帝
國
主
義
列
強
利

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日，孫中山發表《北上宣言》，重申

反帝、反封建的主張，號召召開國民會議和廢除不平等條

約。圖為《宣言》原稿（局部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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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
不
平
等
條
約
對
中
國
進
行
的
侵
略
及
其
危
害
。
一
八
九
四
年
十
一
月
，
孫
中
山
在
︽
檀
香
山
興
中
會
章

程
︾
中
指
出
：
﹁
我
中
華
受
外
國
侵
凌
，
已
非
一
日
﹂
，
大
聲
驚
呼
：
﹁
方
今
強
鄰
環
列
，
虎
視
鷹
瞵
，
久

垂
涎
於
中
華
五
金
之
富
、
物
產
之
饒
，
蠶
食
鯨
吞
，
已
效
尤
於
接
踵
；
瓜
分
豆
剖
，
實
堪
慮
於
目
前
。
﹂

14

從
反
抗
帝
國
主
義
侵
略
、
實
現
祖
國
的
獨
立
富
強
為
出
發
點
，
他
提
出
了
﹁
專
為
振
興
中
華
、
維
持
國
體

起
見
﹂
，

15
而
組
織
起
革
命
團
體
興
中
會
，
以
求
擺
脫
中
國
在
國
際
上
處
於
﹁
半
獨
立
國
﹂
的
不
平
等
地
位
，

從
外
國
侵
略
、
壓
迫
下
解
放
出
來
。

甲
午
中
日
戰
後
，
帝
國
主
義
侵
略
一
步
步
加
緊
的
現
實
，
使
孫
中
山
反
對
帝
國
主
義
侵
略
的
意
識
更

加
明
確
，
他
揭
露
和
譴
責
帝
國
主
義
侵
略
中
國
和
破
壞
中
國
革
命
的
陰
謀
活
動
，
駁
斥
帝
國
主
義
的
侵
略

論
調
，
警
告
帝
國
主
義
者
如
膽
敢
瓜
分
中
國
，
中
國
人
民
定
會
﹁
同
仇
敵
愾
﹂
，
奮
起
﹁
自
衛
其
鄉
族
，
自

保
其
身
家
﹂
，
使
它
們
﹁
無
安
枕
之
時
﹂
。

16
他
聯
絡
愛
國
志
士
，
﹁
合
成
大
團
﹂
，
要
立
志
﹁
拯
斯
民
於
水

火
﹂
，
﹁
扶
大
廈
之
將
傾
﹂
。
孫
中
山
的
熾
熱
愛
國
和
堅
決
反
侵
略
思
想
，
為
他
以
後
﹁
廢
約
﹂
思
想
的
形

成
和
發
展
提
供
了
最
直
接
的
主
觀
條
件
。

在
進
行
革
命
鬥
爭
實
踐
中
，
隨
著
革
命
鬥
爭
的
深
入
，
孫
中
山
進
一
步
認
識
到
不
平
等
條
約
是
帝
國

主
義
用
以
干
涉
中
國
內
政
、
破
壞
中
國
革
命
的
主
要
工
具
，
指
出
：
﹁
數
十
年
來
，
中
國
與
外
國
所
結
條
約
，

1
4　 
︽
孫
中
山
全
集
︾
第
一
卷
，
中
華
書
局
一
九
八
一
年
版
，
第
十
九
頁
。

1
5　 
︽
孫
中
山
全
集
︾
第
一
卷
，
中
華
書
局
一
九
八
一
年
版
，
第
十
九
頁
。

1
6　 
︽
孫
中
山
全
集
︾
第
一
卷
，
中
華
書
局
一
九
八
一
年
版
，
第
二
百
二
十
三
頁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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皆
陷
於
分
割
中
國
主
權
及
利
益
之
厄
境
。
﹂

17
他
基
於
對
不
平
等
條
約
的
切
膚
之
痛
，
明
確
地
表
示
了
對
清

政
府
與
列
強
簽
訂
的
不
平
等
條
約
的
憤
慨
和
批
判
。
他
說
：
﹁
今
有
滿
清
政
府
為
之
鷹
犬
，
則
彼
外
國
者

欲
取
我
土
地
，
有
予
取
予
攜
之
便
﹂
，
使
其
能
﹁
今
日
簽
一
約
割
山
東
，
明
日
押
一
約
賣
兩
廣
﹂
，

18
造
成

了
中
華
民
族
陷
於
任
人
宰
割
的
悲
慘
命
運
。
孫
中
山
稱
喻
不
平
等
條
約
為
﹁
賣
身
契
﹂
、
﹁
鐵
鎖
鏈
﹂
，
他

在
探
析
國
家
民
眾
危
機
嚴
重
的
原
因
時
，
便
與
不
平
等
條
約
聯
繫
起
來
，
認
識
到
是
各
國
的
不
平
等
條
約

使
中
國
落
到
﹁
半
獨
立
國
﹂
、
﹁
次
殖
民
地
﹂
的
境
地
。
因
此
，
他
將
﹁
外
邦
逼
之
﹂
和
﹁
異
種
殘
之
﹂
二
者
，

並
列
為
欲
實
行
民
族
主
義
﹁
殆
不
可
須
臾
緩
﹂

19
的
內
容
。
可
以
看
出
，
孫
中
山
甫
踏
上
民
主
革
命
的
征
途
，

即
對
帝
國
主
義
列
強
對
華
侵
略
的
危
害
性
具
有
一
定
的
認
識
，
表
示
出
要
求
國
家
獨
立
自
主
的
願
望
，
對

不
平
等
條
約
是
甚
為
不
滿
，
欲
以
去
之
而
後
快
。

孫
中
山
的
﹁
廢
約
﹂
反
帝
思
想
究
竟
始
於
何
時
？

往
昔
論
者
多
認
為
產
生
在
二
十
年
代
，
即
一
九
二
三
年
以
後
。
從
現
有
史
料
來
考
察
，
我
認
為
孫
中

山
在
辛
亥
革
命
時
期
已
具
有
﹁
廢
約
﹂
思
想
是
符
合
實
際
的
。

在
辛
亥
革
命
時
期
，
孫
中
山
曾
接
連
發
表
了
一
些
反
對
不
平
等
條
約
和
列
強
在
華
特
權
的
言
論
，
他

1
7　 
︽
中
國
國
民
黨
對
中
俄
協
定
宣
言
︾
，
︽
國
父
全
集
︾
第
二
冊
，
臺
北
近
中
國
出
版
社
一
九
八
九
年
版
，
第
一
百
五
十
一
頁
。

1
8　 
︽
孫
中
山
全
集
︾
第
一
卷
，
中
華
書
局
一
九
八
四
年
版
，
第
二
百
二
十
四
頁
。

1
9　 
︽
孫
中
山
全
集
︾
第
一
卷
，
中
華
書
局
一
九
八
四
年
版
，
第
二
百
八
十
八
頁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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進
一
步
痛
切
地
指
出
：
﹁
中
國
向
來
與
外
人
所
訂
條
約
不
良
，
喪
失
主
權
﹂
，

20
致
使
其
﹁
外
交
之
棘
手
，

系
因
條
約
﹂
。

21
基
於
國
家
獨
立
自
主
的
原
則
，
孫
中
山
提
出
了
反
對
不
平
等
條
約
和
﹁
除
去
﹂
列
強
在
華

特
權
的
要
求
，
並
宣
稱
將
要
求
各
國
同
意
重
訂
海
關
稅
則
，
取
消
治
外
法
權
，
收
回
租
界
，
以
﹁
得
世
界

各
邦
敦
平
等
之
睦
誼
﹂
。
迨
辛
亥
革
命
既
起
，
孫
中
山
對
於
中
國
國
際
地
位
的
前
途
，
懷
著
十
分
樂
觀
的
希

望
。
國
家
過
去
屈
辱
既
因
清
廷
的
腐
敗
積
弱
自
招
其
禍
，
則
推
翻
清
廷
後
一
個
新
的
中
華
民
國
自
然
要
獨

立
自
主
於
世
界
之
林
。
他
在
辛
亥
年
返
國
前
，
十
一
月
二
十
三
日
，
與
法
國
東
方
匯
理
銀
行
總
裁
談
話
中
，

明
確
指
出
：
要
﹁
重
新
掌
握
海
關
及
其
稅
收
﹂
，
實
現
近
代
中
國
﹁
早
想
抹
掉
的
屈
辱
歷
史
。
﹂

22
中
華
民

國
甫
告
成
立
，
孫
中
山
在
︽
臨
時
大
總
統
宣
言
書
︾
中
提
出
：
務
要
﹁
一
洗
而
去
﹂
，
﹁
滿
清
時
代
辱
國
之

舉
措
﹂
。

23
南
京
臨
時
政
府
外
交
部
曾
對
﹁
廢
約
﹂
問
題
進
行
了
研
討
，
商
議
如
何
進
行
的
對
策
。
它
在
發

佈
的
︽
中
華
民
國
對
於
租
界
應
守
的
規
則
︾
中
，
針
對
列
強
根
據
不
平
等
條
約
在
中
國
租
界
內
強
行
設
立

審
判
機
關
會
審
公
堂
一
事
，
提
出
了
要
求
收
回
管
理
權
，
以
維
護
司
法
主
權
獨
立
的
主
張
。

24
一
九
一
二
年

一
月
六
日
，
孫
中
山
在
答
覆
南
京
︽
大
陸
報
︾
記
者
問
及
﹁
領
事
裁
判
權
其
將
撤
廢
乎
？
﹂
時
，
毫
不
猶

2
0　 
︽
孫
中
山
全
集
︾
第
三
卷
，
中
華
書
局
一
九
八
四
年
版
，
第
十
八
頁
。

2
1　 
︽
孫
中
山
全
集
︾
第
三
卷
，
中
華
書
局
一
九
八
四
年
版
，
第
四
十
九
頁
。

2
2　 
︽
孫
中
山
全
集
︾
第
一
卷
，
中
華
書
局
一
九
八
一
年
版
，
第
五
百
六
十
四
頁
。

2
3　 
︽
孫
中
山
全
集
︾
第
二
卷
，
中
華
書
局
一
九
八
二
年
版
，
第
二
頁
。

2
4　 
︽
中
華
民
國
史
檔
案
資
料
彙
編
︾
第
二
輯
，
江
蘇
人
民
出
版
社
一
九
八
一
年
版
，
第
十—

十
一
頁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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豫
地
決
斷
指
出
：
﹁
自
當
撤
廢
，
一
俟
改
革
既
定
，
即
須
實
行
此
事
。
﹂

25
他
已
認
識
到
中
國
之
所
以
至
今

仍
為
﹁
半
獨
立
國
﹂
，
﹁
蓋
以
中
國
現
在
尚
未
收
回
領
事
裁
判
權
也
﹂

26
，
提
出
在
﹁
各
種
改
革
完
成
時
，

政
府
當
立
即
取
消
領
事
裁
判
權
﹂
。

27
他
還
強
調
要
除
去
通
商
口
岸
、
收
回
租
界
，
嚴
詞
拒
絕
了
外
國
在
上

海
擴
張
租
界
的
企
圖
，
認
為
﹁
此
乃
華
人
之
意
志
，
謂
吾
人
必
要
獨
立
者
，
更
不
願
在
中
國
而
歸
洋
人
統

轄
也
︙
︙
洋
人
欲
拓
上
海
租
界
，
惟
吾
人
不
允
，
此
乃
當
然
之
理
也
﹂
。

28

值
得
提
出
的
是
，
一
九
一
二
年
三
月
，
孫
中
山
又
以
﹁
力
謀
國
際
平
等
﹂
作
為
︽
同
盟
會
總
章
︾
中

政
綱
之
一
，
積
極
的
謀
求
擺
脫
中
國
在
世
界
上
所
處
的
不
平
等
地
位
。
他
還
多
次
要
求
廢
除
侵
略
者
在
華

特
權
和
不
平
等
條
約
，
一
再
強
調
：
﹁
將
條
約
修
正
，
將
治
外
法
權
收
回
﹂
； 

29
﹁
中
國
政
府
將
取
消
各

口
岸
︵
之
租
界
︶
﹂
；
﹁
吾
人
將
取
法
日
本
。
日
本
所
有
之
外
國
人
，
皆
受
日
本
管
轄
﹂
。

30

與
此
同
時
，
孫
中
山
一
九
一
一
年
冬
在
上
海
與
外
報
記
者
談
話
，
一
九
一
二
年
八
月
九
日
在
北
京
與

報
館
記
者
談
話
，
同
年
九
月
二
十
九
日
在
濟
南
與
報
館
記
者
談
話
等
，
均
有
類
似
爭
取
國
家
權
益
的
要
求
。

上
述
種
種
表
明
，
孫
中
山
在
辛
亥
革
命
時
期
，
從
總
體
上
看
，
對
帝
國
主
義
侵
略
本
質
有
了
初
步
認

2
5　 
︽
孫
中
山
集
外
集
︾
，
上
海
人
民
出
版
社
一
九
九○

年
版
，
第
一
百
六
十
頁
。

2
6　 
︽
孫
中
山
全
集
︾
第
二
卷
，
中
華
書
局
一
九
八
二
年
版
，
第
四
百
九
十
九
頁
。

2
7　 
︽
孫
中
山
全
集
︾
第
一
卷
，
中
華
書
局
一
九
八
一
年
版
，
第
五
百
九
十
二
頁
。

2
8　 
︽
國
父
全
集
︾
第
二
冊
，
中
華
書
局
一
九
八
二
年
版
，
第
八
百○

五
頁
。

2
9　 
︽
孫
中
山
全
集
︾
第
二
卷
，
中
華
書
局
一
九
八
二
年
版
，
第
三
百
四
十
頁
。

3
0　 
︽
孫
中
山
全
集
︾
第
二
卷
，
中
華
書
局
一
九
八
二
年
版
，
第
三
百
六
十
八
頁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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識
，
對
修
改
、
廢
除
不
平
等
條
約
問
題
是
作
了
考
慮
，
打
算
俟
革
命
成
功
之
後
進
行
﹁
廢
約
﹂
之
事
。
當
時
，

儘
管
他
尚
未
明
確
提
出
﹁
廢
約
﹂
這
一
概
念
，
但
是
他
萌
發
了
除
掉
不
平
等
條
約
的
初
步
設
想
，
並
提
出

了
一
些
收
回
國
家
權
益
的
具
體
主
張
，
冀
求
逐
步
砸
碎
列
強
套
在
中
國
人
民
脖
子
上
的
﹁
鐵
鎖
鏈
﹂
。
這
雖

然
只
能
說
是
孫
中
山
﹁
廢
約
﹂
思
想
的
萌
芽
階
段
，
卻
已
明
確
地
顯
示
出
他
的
﹁
廢
約
﹂
思
想
初
露
端
倪
，

從
而
為
後
來
提
出
成
熟
的
﹁
廢
約
﹂
主
張
奠
定
了
思
想
基
礎
。

後
來
，
在
二
十
世
紀
初
，
隨
著
民
族
危
機
的
更
加
深
重
，
孫
中
山
對
於
不
平
等
條
約
的
危
害
認
識
日

漸
深
刻
，
處
處
表
現
出
切
膚
之
痛
，
政
治
態
度
日
趨
明
朗
。
照
常
理
推
論
，
他
在
南
京
登
上
中
華
民
國
的

舞
臺
後
，
本
應
為
中
國
廢
除
不
平
等
條
約
帶
來
希
望
，
有
所
作
為
。
但
是
，
當
時
政
局
極
不
穩
定
，
南
京

臨
時
政
府
時
期
列
強
都
未
承
認
中
華
民
國
，
在
清
帝
退
位
後
它
們
也
仍
只
承
認
與
袁
世
凱
發
生
事
實
上
的

外
交
關
係
，
孫
中
山
所
預
期
的
借
款
和
取
消
不
平
等
條
約
的
談
判
，
自
然
無
法
進
行
，
客
觀
形
勢
使
他
也

無
暇
顧
及
﹁
改
約
﹂
和
﹁
廢
約
﹂
的
設
想
。

不
僅
如
此
，
當
時
孫
中
山
不
但
未
能
提
出
反
帝
﹁
廢
約
﹂
口
號
，
卻
反
其
道
而
行
之
，
出
現
言
行
差

距
甚
大
，
認
識
與
行
動
相
互
矛
盾
的
情
況
。

一
九
一
二
年
一
月
五
日
，
孫
中
山
在
發
表
的
︽
對
外
宣
言
書
︾
中
公
開
聲
明
：
革
命
前
清
政
府
與
各
國

﹁
締
結
之
條
約
﹂
、
﹁
所
借
之
外
債
及
所
承
認
之
賠
款
﹂
、
﹁
讓
與
各
國
國
家
或
各
國
個
人
種
種
之
權
利
﹂
，
﹁
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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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
均
認
為
有
效
﹂
，
﹁
亦
照
舊
尊
重
之
﹂
，
並
﹁
承
認
償
還
之
責
，
不
變
更
其
條
件
﹂
。

31
實
際
上
，
早
在
︽
中

國
同
盟
會
革
命
方
略
︾
中
，
他
便
明
確
宣
佈
：
﹁
所
有
中
國
前
此
與
各
國
締
結
的
條
約
，
皆
繼
續
有
效
﹂
；
﹁
所

有
外
人
之
既
得
權
利
，
一
體
保
護
﹂
。

32
迨
辛
亥
革
命
爆
發
後
，
又
通
過
︽
通
告
全
國
書
︾
等
方
式
，
表
示
：

﹁
滿
政
府
於
我
軍
起
事
以
前
與
各
國
所
有
之
條
約
，
皆
作
為
有
效
﹂
；
﹁
所
借
外
債
，
一
概
承
認
償
還
﹂
；
﹁
各

國
租
界
，
一
律
保
全
︙
︙
﹂

33
在
就
任
臨
時
大
總
統
之
後
，
他
不
過
是
重
申
前
義
而
已
。

孫
中
山
辭
去
臨
時
大
總
統
後
，
在
不
平
等
條
約
問
題
上
，
思
想
仍
是
矛
盾
的
，
具
有
兩
面
性
。

一
九
一
二
年
五
月
，
他
曾
提
出
取
消
各
通
商
口
岸
的
租
界
，
這
自
然
是
中
國
主
權
獨
立
完
整
的
合
理
性
要
求
。

然
而
，
六
月
他
在
提
出
廢
除
通
商
口
岸
制
度
時
，
又
表
示
願
以
﹁
開
放
中
國
各
方
﹂
來
作
為
代
價
實
現
這
一

要
求
。
他
說
：
廢
除
通
商
口
岸
制
度
，
﹁
此
乃
華
人
之
志
意
，
謂
吾
人
必
要
獨
立
者
，
更
不
願
在
中
國
而
歸

洋
人
統
轄
也
。
然
吾
人
將
必
開
放
中
國
各
方
，
以
為
酬
償
﹂
。
並
說
：
﹁
此
事
非
欲
即
行
，
吾
人
將
必
先
行

自
立
妥
善
，
使
歐
洲
諸
國
滿
意
，
然
後
請
其
裁
去
口
岸
。
﹂

34
。
這
裡
，
雖
僅
只
涉
及
不
平
等
條
約
的
一
個

局
部
問
題
，
孫
中
山
的
態
度
也
是
軟
弱
無
力
，
毫
無
顯
示
出
堅
強
的
原
則
立
場
。
與
此
同
時
，
在
公
開
的
宣

言
和
講
演
中
，
再
也
見
不
到
孫
中
山
反
帝
﹁
廢
約
﹂
的
激
烈
文
字
，
而
代
之
的
是
妥
協
退
讓
的
言
論
了
。

3
1　 
︽
孫
中
山
全
集
︾
第
二
卷
，
中
華
書
局
一
九
八
二
年
版
，
第
十
頁
。

3
2　 
︽
孫
中
山
全
集
︾
第
一
卷
，
中
華
書
局
一
九
八
一
年
版
，
第
三
百
一
十—

三
百
一
十
一
頁
。

3
3　 
︽
孫
中
山
全
集
︾
第
一
卷
，
中
華
書
局
一
九
八
一
年
版
，
第
五
百
四
十
五
頁
。

3
4　 
︽
孫
中
山
全
集
︾
第
二
卷
，
中
華
書
局
一
九
八
二
年
版
，
第
三
百
八
十
九
頁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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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
於
孫
中
山
出
現
的
這
種
倉
皇
反
復
、
認
識
與
行
動
相
互
矛
盾
的
現
象
應
該
怎
樣
理
解
？

過
去
，
許
多
論
者
指
出
是
由
於
孫
中
山
對
帝
國
主
義
本
質
缺
乏
認
識
，
以
及
資
產
階
級
的
軟
弱
性
所

使
然
。
毋
庸
諱
言
，
孫
中
山
承
認
不
平
等
條
約
，
固
然
包
含
有
他
的
妥
協
軟
弱
和
對
帝
國
主
義
的
幻
想
，

但
僅
此
籠
統
的
解
釋
，
既
不
夠
全
面
，
也
難
以
對
事
實
的
原
委
闡
釋
清
楚
。
我
認
為
，
若
將
這
一
矛
盾
變

化
過
程
，
置
於
具
體
的
歷
史
背
景
上
進
行
考
察
，
對
辨
析
孫
中
山
的
這
種
現
象
產
生
的
原
因
及
其
真
正
動

機
是
有
幫
助
的
。

參
閱
孫
中
山
一
生
的
革
命
奮
鬥
史
，
可
以
看
出
：
他
在
相
當
長
時
間
的
革
命
活
動
中
，
一
直
沒
有
將
主
要

精
力
放
在
發
動
和
組
織
國
內
人
民
的
鬥
爭
上
，
同
時
也
找
不
到
怎
樣
才
能
把
廣
大
人
民
群
眾
喚
醒
並
組
織
起
來

的
方
法
，
而
是
過
於
重
視
列
強
諸
國
對
待
中
國
革
命
的
態
度
。
所
以
，
從
他
革
命
活
動
一
開
始
起
，
就
不
斷
想

方
設
法
地
尋
求
和
爭
取
外
國
朋
友
和
組
織
的
支
援
及
援
助
，
並
且
得
到
過
日
、
英
、
美
等
國
進
步
勢
力
和
人
士

的
較
大
援
助
，
但
他
不
能
把
這
些
進
步
勢
力
同
這
些
國
家
的
反
動
的
帝
國
主
義
政
府
及
其
實
行
的
反
動
政
策
區

別
開
來
，
甚
至
對
待
後
者
還
寄
予
著
種
種
不
切
實
際
的
幻
想
，
期
盼
憑
藉
帝
國
主
義
的
支
援
和
諒
解
來
取
得
革

命
的
勝
利
和
民
國
的
建
立
，
來
完
成
自
己
拯
救
祖
國
的
重
任
。
而
事
實
上
，
在
辛
亥
革
命
時
期
，
革
命
與
反
革

命
力
量
極
為
懸
殊
，
特
別
是
對
待
帝
國
主
義
列
強
，
革
命
勢
力
根
本
不
能
與
之
抗
衡
，
處
於
弱
者
的
地
位
。
因

此
，
孫
中
山
不
能
不
擔
憂
列
強
對
中
國
革
命
的
干
涉
，
同
時
又
不
能
不
幻
想
外
援
，
以
及
爭
取
各
國
的
支
持
和

承
認
。
特
別
是
民
國
初
年
的
政
局
，
是
特
殊
複
雜
和
極
端
不
穩
定
，
亟
須
千
方
百
計
地
去
謀
求
自
立
。
在
這
一

歷
史
的
具
體
情
況
下
，
孫
中
山
面
對
現
實
，
思
緒
紛
繁
，
既
要
﹁
維
持
國
體
﹂
，
保
護
祖
國
的
領
土
完
整
，
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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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
使
﹁
艱
難
頓
挫
﹂
的
革
命
能
夠
成
功
，
如
此
雙
管
齊
下
顯
然
力
所
不
逮
，
難
以
兼
顧
。
在
這
種
形
勢
下
，
他

認
為
，
只
有
先
清
內
自
立
，
再
圖
禦
外
﹁
廢
約
﹂
，
待
﹁
內
治
一
定
，
則
以
一
中
華
亦
足
以
衡
天
下
矣
﹂
。

35

所
以
，
孫
中
山
權
衡
利
弊
，
便
作
出
了
先
自
立
再
﹁
廢
約
﹂
的
抉
擇
，
而
使
用
克
制
的
態
度
，
在
制
定
政
策
時

採
取
了
應
變
政
策
和
措
施
。
他
企
圖
在
﹁
各
種
改
革
完
成
時
﹂
，
﹁
俟
大
局
底
定
﹂
，
再
著
手
﹁
廢
約
﹂
的
計
畫
。

因
此
，
他
不
敢
與
帝
國
主
義
列
強
公
開
抗
爭
，
不
僅
沒
有
在
收
復
主
權
方
面
採
取
積
極
行
動
，
而
且
也
不
敢
明

確
提
出
﹁
廢
約
﹂
口
號
，
以
避
免
引
起
帝
國
主
義
列
強
的
敵
意
。

當
時
，
南
京
臨
時
政
府
外
交
部
在
商
議
﹁
廢
約
﹂
問
題
時
的
態
度
，
可
以
從
一
個
方
面
佐
證
孫
中
山
採
用

妥
協
措
施
的
緣
由
。
外
交
部
官
員
們
指
出
：
﹁
查
自
海
禁
開
後
，
始
與
各
國
互
訂
條
約
，
︙
︙
各
種
失
敗
，
日

久
變
成
例
案
，
言
之
殊
可
痛
心
。
新
政
府
興
，
自
當
亟
圖
挽
救
。
﹂

36
但
又
認
為
，
新
政
府
剛
成
立
，
各
國
沒

有
承
認
，
它
們
通
過
不
平
等
條
約
奪
取
的
權
利
﹁
我
們
倘
宣
佈
取
消
，
它
就
完
全
幫
助
清
方
，
我
恐
怕
就
站
不

住
了
﹂
。
並
明
智
地
認
識
到
：
﹁
對
於
廢
約
或
修
正
，
總
須
國
家
完
全
統
一
，
國
內
有
相
當
辦
法
。
﹂
所
以
，

只
有
打
倒
清
廷
建
立
統
一
政
府
後
，
﹁
合
力
建
設
，
再
謀
對
外
﹂
。
當
前
﹁
對
於
各
國
外
交
，
不
得
不
容
忍
遷

就
﹂
。

37
當
然
，
孫
中
山
用
承
認
不
平
等
條
約
及
列
強
既
得
權
利
的
妥
協
，
以
求
達
到
自
立
目
的
的
行
為
，
與
他

3
5　 
︽
孫
中
山
全
集
︾
第
一
卷
，
中
華
書
局
一
九
八
一
年
版
，
第
一
百
八
十
二
頁
。

3
6　 
︽
中
華
民
國
史
檔
案
資
料
彙
編
︾
，
江
蘇
古
籍
出
版
社
一
九
八
六
年
版
，
第
二
輯
，
第
九—

十
頁
。

3
7　 
杜
春
和
等
編
：
︽
北
洋
軍
閥
史
料
選
輯
︾
上
冊
，
中
國
社
會
科
學
出
版
社
一
九
八
一
年
版
，
第
一
百
四
十
六
頁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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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
己
倡
言
的
維
護
祖
國
的
領
土
、
主
權
完
整
和
﹁
維
持
國
體
﹂
的
願
望
相
去
甚
遠
，
它
既
偏
離
了
拯
救
祖

國
的
偉
大
奮
鬥
目
標
，
也
同
當
時
中
國
人
民
從
帝
國
主
義
枷
鎖
下
迅
速
解
放
出
來
的
迫
切
願
望
相
悖
，
不

利
於
調
動
而
且
可
能
挫
傷
人
民
的
積
極
性
。
但
是
，
這
種
具
有
明
顯
的
策
略
意
義
的
妥
協
和
退
讓
，
是
孫

中
山
在
沒
有
找
到
可
靠
支
援
力
量
情
況
下
所
產
生
的
一
些
迷
誤
、
幻
想
和
不
適
當
的
策
略
運
用
，
是
受
當

時
歷
史
條
件
所
制
約
的
。
眾
所
周
知
，
歷
史
發
展
本
身
就
充
滿
著
矛
盾
，
經
常
呈
現
著
多
樣
性
和
複
雜
性
，

而
人
本
來
也
是
複
雜
和
矛
盾
的
，
甚
至
在
某
些
問
題
上
一
人
一
身
同
時
就
包
含
著
互
相
排
斥
的
對
立
面
，

因
而
人
們
當
處
於
客
觀
形
勢
複
雜
多
變
之
時
，
他
們
的
思
想
行
動
一
時
間
出
現
了
複
雜
多
變

｜
特
別
是

內
心
世
界
十
分
豐
富
、
感
情
十
分
敏
銳
、
閱
歷
不
凡
的
孫
中
山
，
在
思
想
上
呈
現
出
多
元
性
和
矛
盾
性
也

就
不
足
為
奇
了
。
依
據
具
體
的
歷
史
背
景
，
闡
明
矛
盾
變
化
的
原
委
及
其
內
心
世
界
，
是
可
以
理
解
的
。

實
際
上
，
孫
中
山
的
這
種
妥
協
和
退
讓
，
也
是
有
條
件
、
有
限
度
的
。
他
宣
佈
承
認
不
平
等
條
約
，
是

以
列
強
放
棄
支
持
清
廷
、
不
干
涉
中
國
革
命
為
前
提
的
。
同
盟
會
︽
對
外
宣
言
︾
中
聲
明
：
﹁
所
有
清
政

府
與
各
國
所
立
條
約
、
所
許
各
國
權
利
與
各
國
所
借
外
債
，
其
事
件
成
立
於
此
宣
言
之
後
者
軍
政
府
概
不

承
認
。
﹂

38
一
九○

八
年
孫
中
山
發
動
雲
南
河
口
起
義
，
革
命
軍
向
各
國
發
表
宣
言
，
表
示
承
認
已
有
的
條

約
，
但
同
時
聲
明
：
﹁
外
國
人
若
有
援
助
清
政
府
妨
害
革
命
軍
者
，
革
命
軍
即
將
其
認
作
敵
國
。
﹂

39
起
義

爆
發
後
，
以
孫
中
山
名
義
發
佈
的
︽
通
告
各
國
書
︾
，
在
表
示
條
約
有
效
的
同
時
宣
佈
清
政
府
於
革
命
軍
起

3
8　 
︽
孫
中
山
全
集
︾
第
一
卷
，
中
華
書
局
一
九
八
一
年
版
，
第
三
百
一
十
一
頁
。

3
9　 
︽
革
命
文
獻
︾
六
十
七
輯
，
臺
北
一
九
七
四
年
版
，
第
六
十
三
頁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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義
以
後
與
各
國
所
之
條
約
、
租
界
及
借
款
，
﹁
一
概
永
不
承
認
﹂
；
各
國
如
有
助
清
政
府
以
攻
革
命
軍
者
，

﹁
即
視
同
敵
人
﹂
。
南
京
臨
時
政
府
成
立
後
發
表
的
︽
對
外
宣
言
書
︾
中
孫
中
山
也
表
示
了
同
樣
的
態
度
，

申
明
條
約
﹁
認
為
有
效
，
至
於
條
件
期
滿
為
止
﹂
，
以
及
其
他
諸
條
﹁
都
含
有
不
是
完
全
承
認
的
意
旨
﹂
。

從
這
裡
可
以
清
楚
看
出
，
孫
中
山
雖
然
出
於
策
略
需
要
而
承
認
了
不
平
等
條
約
，
但
他
卻
根
據
形
勢
發
展

靈
活
應
變
，
既
有
妥
協
又
有
鬥
爭
，
防
止
外
人
與
清
廷
的
勾
結
，
以
盡
量
減
少
對
中
國
革
命
的
危
害
。

概
而
言
之
，
孫
中
山
在
辛
亥
革
命
時
期
的
﹁
廢
約
﹂
思
想
和
行
動
，
在
認
識
上
具
有
正
確
與
失
誤
並
存
，

堅
強
性
與
軟
弱
性
兼
備
的
兩
重
性
，
而
尤
以
失
誤
與
軟
弱
占
主
導
。
他
這
樣
做
，
儘
管
是
出
於
策
略
上
的

考
慮
，
企
圖
用
﹁
忍
讓
﹂
、
﹁
妥
協
﹂
的
辦
法
，
來
作
為
擺
脫
當
時
困
境
的
出
路
，
是
不
得
已
而
為
之
，
但

這
一
策
略
明
顯
地
具
有
著
嚴
重
的
缺
陷
。
孫
中
山
自
視
到
力
量
不
足
與
列
強
相
抗
衡
，
但
卻
意
識
不
到
若

宣
佈
代
表
人
民
心
聲
的
﹁
廢
約
﹂
主
張
，
將
會
激
起
多
麼
巨
大
的
一
股
反
帝
力
量
。
﹁
妥
協
﹂
、
﹁
忍
讓
﹂

的
結
果
，
自
然
事
與
願
違
，
使
他
的
美
好
願
望
始
終
不
能
成
為
現
實
。

在
辛
亥
革
命
後
的
十
年
中
，
孫
中
山
經
歷
了
一
段
艱
難
的
鬥
爭
、
苦
悶
和
探
索
的
坎
坷
旅
程
。
他
的

﹁
廢
約
﹂
思
想
也
是
在
曲
折
中
向
前
發
展
的
。

從
﹁
二
次
革
命
﹂
到
護
法
鬥
爭
，
孫
中
山
在
承
受
挫
折
和
極
大
痛
苦
中
，
曾
不
遺
餘
力
為
爭
取
列
強

的
外
援
而
多
方
活
動
。
然
而
，
對
於
他
爭
取
外
援
的
呼
聲
，
帝
國
主
義
各
國
政
府
反
應
十
分
冷
淡
，
孫
中

山
得
到
的
只
是
一
次
次
的
嘲
弄
、
輕
侮
和
吃
虧
上
當
。
相
反
，
列
強
還
支
持
袁
世
凱
篡
權
和
極
力
扶
持
南

北
軍
閥
。
正
是
在
中
外
反
動
勢
力
的
相
互
勾
結
、
共
同
絞
殺
下
，
辛
亥
革
命
的
果
實
喪
失
殆
盡
，
中
國
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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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
了
軍
閥
割
據
、
長
期
混
戰
的
局
面
。
隨
著
痛
苦
教
訓
的
積
多
，
和
當
時
國
際
國
內
形
勢
的
變
化
︵
或
者

說
時
代
的
變
化
︶
的
助
力
，
諸
如
一
九
一
七
年
俄
國
十
月
革
命
的
成
功
、
一
九
一
九
年
中
國
五
四
愛
國
運

動
的
爆
發
和
一
九
二
一
年
中
國
共
產
黨
的
成
立
，
都
給
了
孫
中
山
以
積
極
的
影
響
。
孫
中
山
從
不
斷
的
接

受
新
思
想
中
，
促
使
他
的
思
想
跟
著
迅
速
發
生
變
化
，
對
列
強
和
人
民
的
認
識
和
態
度
逐
漸
明
朗
，
認
清

了
帝
國
主
義
的
真
面
目
，
看
到
了
人
民
群
眾
力
量
的
偉
大
，
從
而
對
敵
友
我
三
方
面
力
量
對
比
的
認
識
逐

步
提
高
，
開
始
改
變
過
去
對
列
強
不
敢
抗
衡
和
對
群
眾
不
信
任
、
不
依
靠
的
態
度
，
增
強
了
鬥
爭
的
信
心

和
決
心
。
也
正
是
在
這
一
認
識
和
態
度
逐
步
提
高
後
，
孫
中
山
隨
之
轉
變
了
對
﹁
廢
約
﹂
的
態
度
，
最
終

形
成
和
提
出
了
自
己
的
﹁
廢
約
﹂
主
張
。

早
在
一
九
一
八
年
夏
季
，
孫
中
山
開
始
對
廢
除
不
平
等
條
約
一
事
提
高
了
認
識
，
已
流
露
出
要
廢
除

一
切
不
平
等
條
約
的
意
向
，
他
曾
斷
然
宣
稱
：
﹁
救
國
，
須
救
到
無
條
件
收
回
青
島
及
其
他
一
切
領
土
主

權
為
止
。
﹂

40
並
於
翌
年
初
囑
告
參
加
巴
黎
和
會
的
國
民
黨
人
說
：
在
和
會
上
﹁
宜
提
出
取
消
中
國
與
列
強

所
訂
之
一
切
不
平
等
條
約
，
收
回
被
侵
掠
之
各
地
﹂
。

41
同
年
五
月
的
︽
護
法
宣
言
︾
中
，
孫
中
山
就
明
確

提
出
了
要
解
除
﹁
一
切
有
損
主
權
危
及
國
脈
之
條
約
﹂
。
一
九
二○

年
十
二
月
，
孫
中
山
再
次
嚴
正
宣
告
：

﹁
對
外
必
須
使
賣
國
條
件
悉
行
廢
。
﹂

42
在
中
共
黨
人
積
極
幫
助
和
人
民
群
眾
運
動
的
推
動
下
，
一
九
二
三

4
0　 
中
國
第
二
歷
史
檔
案
館
編
：
︽
中
華
民
國
史
檔
案
資
料
彙
編
︾
，
第
四
輯
︵
上
︶
，
江
蘇
古
籍
出
版
社
一
九
八
六
年
版
，
第
七
頁
。

4
1　 
蔣
永
敬
：
︽
胡
漢
民
先
生
年
譜
︾
，
中
國
國
民
黨
中
央
黨
史
委
員
會
一
九
七
八
年
版
，
第
二
百
三
十
二
頁
。

4
2　 
︽
國
父
全
集
︾
第
一
冊
，
臺
灣
一
九
七
三
年
版
，
第
八
百
四
十
一
頁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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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
一
月
發
表
的
︽
中
國
國
民
黨
宣
言
︾
中
，
他
第
一
次
公
開
以
宣
言
的
形
式
提
出
﹁
廢
約
﹂
的
主
張
，
宣

佈
對
外
要
﹁
力
圖
改
正
條
約
，
恢
復
我
國
國
際
上
自
由
平
等
之
地
位
﹂
。 

43
﹁
廢
約
﹂
這
一
振
奮
人
心
口
號

的
提
出
，
標
誌
著
孫
中
山
對
﹁
廢
約
﹂
問
題
認
識
和
態
度
的
重
大
轉
折
。

一
九
二
四
年
一
月
，
孫
中
山
在
國
民
黨
﹁
一
大
﹂
宣
言
裡
，
以
綱
領
形
式
重
申
堅
決
廢
除
不
平
等
條

約
的
主
張
，
認
為
﹁
蓋
民
族
主
義
，
對
於
任
何
階
級
，
其
意
義
皆
不
外
免
除
帝
國
主
義
之
侵
略
﹂
，

44
在
所

通
過
制
定
的
七
條
︽
對
外
政
策
︾
中
，
主
要
的
前
五
條
都
與
﹁
廢
約
﹂
有
關
，
明
確
宣
佈
要
廢
棄
列
強
在

華
一
切
特
權
和
不
平
等
條
約
。
這
表
明
孫
中
山
﹁
順
應
時
代
潮
流
，
適
乎
人
群
需
要
﹂
，
對
帝
國
主
義
本
質

和
對
不
平
等
條
約
的
認
識
出
現
了
歷
史
性
的
飛
躍
，
已
達
到
了
一
個
光
輝
的
高
度
。
他
的
﹁
廢
約
﹂
思
想

作
為
一
個
完
整
的
政
治
概
念
，
至
此
已
經
正
式
形
成
。

孫
中
山
的
﹁
廢
約
﹂
活
動
，
不
僅
限
於
言
論
上
的
一
般
理
論
批
判
和
道
義
上
的
譴
責
、
反
對
，
以
及

積
極
地
提
出
﹁
廢
約
﹂
的
要
求
；
而
且
，
又
進
一
步
將
其
發
展
為
﹁
廢
約
﹂
的
口
號
，
堅
決
地
將
其
作
為

政
綱
之
一
列
入
國
民
黨
﹁
一
大
﹂
宣
言
之
中
。
與
此
同
時
，
他
還
勇
敢
地
轉
入
了
採
取
進
行
鬥
爭
的
實
際

行
動
，
並
以
此
為
中
心
組
織
和
發
動
千
百
萬
人
民
群
眾
掀
起
了
廣
泛
的
﹁
廢
約
﹂
運
動
的
高
潮
。

在
實
際
行
動
中
，
孫
中
山
先
是
積
極
地
參
加
了
反
對
﹁
二
十
一
條
﹂
的
鬥
爭
，
他
在
一
九
二○

年
八
月
的

一
次
談
話
中
說
：
﹁
我
已
經
看
出
了
如
何
才
能
夠
停
止
中
國
現
在
的
混
亂
。
這
個
問
題
的
關
鍵
，
就
是
廢
除

4
3　 
︽
民
國
日
報
︾
，
一
九
二
三
年
一
月
一
日
增
刊
。

4
4　 
︽
孫
中
山
選
集
︾
下
卷
，
人
民
出
版
社
一
九
六
三
年
版
，
第
五
百
二
十
五
頁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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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十
一
條
款
。
﹂
並
堅
定
表
示
：
﹁
我
們
革
命
黨
，
一
定
要
打
到
一
個
人
也
不
剩
，
或
者
﹃
二
十
一
條
款
﹄
廢

除
了
，
才
歇
手
﹂
；

45
之
後
，
他
又
多
次
深
入
人
民
群
眾
之
中
，
號
召
群
眾
參
加
﹁
廢
約
﹂
的
鬥
爭
。
孫
中
山

號
召
工
人
組
成
一
個
﹁
大
團
體
﹂
，
﹁
和
外
國
交
涉
，
廢
除
一
切
不
平
等
的
條
約
﹂
；

46
號
召
學
生
﹁
我
們
要

以
後
不
做
各
國
人
的
奴
隸
，
要
廢
除
一
切
不
平
等
條
約
﹂
，
並
強
調
：
﹁
這
就
是
做
人
的
、
做
學
生
和
做
一
般

國
民
的
，
對
民
族
主
義
應
該
有
的
責
任
。
﹂

47
而
一
九
二
三
年
冬
的
﹁
關
餘
事
件
﹂
，
則
是
孫
中
山
﹁
廢
約
﹂

鬥
爭
實
踐
方
面
的
一
件
最
為
突
出
的
事
例
。
當
時
，
帝
國
主
義
國
家
不
僅
不
承
認
廣
東
政
府
，
而
且
也
不
容
許

它
留
用
西
南
各
省
應
得
的
﹁
關
餘
﹂
。
孫
中
山
面
對
北
京
外
交
使
團
揚
言
將
以
強
硬
手
段
對
付
，
甚
至
還
派
出

二
十
餘
艘
外
國
軍
艦
集
結
廣
州
威
脅
恫
嚇
而
毫
不
動
搖
，
他
針
鋒
相
對
的
宣
告
：
﹁
中
國
海
關
始
終
為
中
國
國

家
機
關
，
本
政
府
轄
境
內
各
海
關
，
自
應
遵
守
本
政
府
命
令
﹂
；
所
採
取
截
留
關
餘
的
行
動
，
﹁
乃
完
全
中
國

內
政
問
題
，
無
與
列
強
之
事
﹂
。

48
由
於
孫
中
山
毅
然
給
予
堅
決
回
擊
，
以
及
全
國
人
民
的
合
力
抗
爭
，
終
於

使
外
交
使
團
被
迫
作
出
將
海
關
關
餘
撥
給
廣
東
政
府
的
決
定
，
打
擊
了
美
、
英
、
法
、
意
、
日
、
葡
等
帝
國
主

義
的
反
動
氣
焰
。
鬥
爭
實
踐
進
而
促
使
孫
中
山
懂
得
了
只
有
堅
決
進
行
﹁
廢
約
﹂
鬥
爭
，
才
可
能
﹁
除
去
﹂
帝

國
主
義
橫
加
給
中
國
人
民
的
﹁
賣
身
契
﹂
，
清
算
歷
史
的
舊
賬
，
挽
救
中
國
的
危
亡
。

4
5　 
︽
孫
中
山
全
集
︾
第
五
卷
，
中
華
書
局
一
九
八
五
年
版
，
第
二
百
九
十
六—

三
百
頁
。

4
6　 
︽
孫
中
山
選
集
︾
下
卷
，
人
民
出
版
社
一
九
五
六
年
版
，
第
八
百
四
十
、
第
八
百
三
十
五
頁
。

4
7　 
︽
孫
中
山
選
集
︾
下
卷
，
人
民
出
版
社
一
九
五
六
年
版
，
第
八
百
九
十
一—

八
百
九
十
二
頁
。

4
8　 
胡
漢
民
編
：
︽
總
理
全
集
︾
第
二
集
，
上
海
民
智
書
局
一
九
三○

年
版
，
第
三
十
七
頁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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孫
中
山
為
著
完
成
自
己
的
﹁
廢
約
﹂
夙
願
，
進
行
了
艱
苦
不
懈
的
鬥
爭
，
堪
稱
殫
精
竭
慮
，
鞠
躬
盡
瘁
；

直
到
他
生
命
彌
留
之
際
，
還
特
別
將
其
作
為
政
治
遺
訓
，
語
重
心
長
地
囑
告
國
人
：
對
於
﹁
廢
除
不
平
等

條
約
，
尤
須
於
最
短
期
間
，
促
其
實
現
﹂
。

49

怎
樣
認
識
孫
中
山
的
﹁
廢
約
﹂
思
想
與
實
踐
的
作
用
，
它
對
當
時
及
後
來
的
影
響
如
何
？

過
去
，
在
一
段
時
期
中
，
我
們
對
於
孫
中
山
思
想
的
科
學
性
和
實
踐
的
先
進
性
，
欠
缺
了
恰
如
其
分

的
評
價
，
以
致
未
能
充
分
認
識
到
它
的
歷
史
地
位
和
作
用
。
孫
中
山
與
﹁
廢
約
﹂
之
事
同
樣
存
在
著
這
個

問
題
。
實
事
求
是
的
考
察
，
斯
事
的
主
要
作
用
和
影
響
是
清
楚
的
：

首
先
，
孫
中
山
的
﹁
廢
約
﹂
思
想
和
實
踐
，
超
過
了
他
的
前
人
和
同
時
代
人
。
在
舊
民
主
主
義
革
命

階
段
的
早
期
改
良
派
，
對
於
不
平
等
條
約
的
認
識
往
往
都
停
留
在
感
性
階
段
，
所
作
的
批
判
缺
乏
理
論
高

度
，
較
為
膚
淺
或
存
有
謬
誤
。
如
改
良
派
代
表
人
物
王
韜
曾
將
領
事
裁
判
權
說
成
是
﹁
時
勢
所
逼
，
未
嘗

不
可
﹂
。

50
何
啟
等
則
稱
讚
英
人
把
持
控
制
下
的
中
國
海
關
﹁
頗
有
成
效
﹂
，
﹁
無
可
疵
議
﹂
，
甚
至
還
說
﹁
未

有
洋
人
，
虛
耗
實
多
；
既
用
洋
人
，
虛
耗
則
少
﹂
。

51
維
新
派
梁
啟
超
曾
提
出
：
願
﹁
將
全
國
之
地
盡
為
通
商

口
岸
﹂
，
﹁
即
與
各
國
訂
約
通
商
﹂
，
並
﹁
保
持
西
人
洋
行
教
堂
﹂
，

52
等
等
。
並
且
，
他
們
對
於
不
平
等
條
約
，

4
9　 
︽
孫
中
山
全
集
︾
第
十
一
卷
，
中
華
書
局
一
九
八
六
年
版
，
第
六
百
四
十
頁
。

5
0　 
王
韜
：
︽
韜
圊
文
錄
外
編
︾
。

5
1　 
何
啟
、
胡
禮
垣
：
︽
曾
論
書
後
︾
。

5
2　 
丁
文
江
等
編
：
︽
梁
啟
超
年
譜
長
編
︾
，
上
海
人
民
出
版
社
一
九
八
三
年
版
，
第
一
百
二
十
四
頁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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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
圖
以
和
平
方
式
或
寄
希
望
於
利
用
列
強
之
間
的
矛
盾
來
解
決
問
題
，
對
﹁
廢
約
﹂
之
事
並
無
高
明
對
策
，
很

少
甚
至
沒
有
採
取
過
任
何
﹁
廢
約
﹂
的
具
體
行
動
。
就
是
孫
中
山
同
時
代
的
某
些
人
，
如
鄧
澤
如
、
胡
漢
民
等
，

也
竟
提
出
收
回
租
界
、
海
關
和
﹁
廢
約
﹂
等
內
容
，
不
要
﹁
太
明
顯
的
提
出
來
﹂
，
不
列
入
國
民
黨
的
政
綱
，

免
得
影
響
國
民
黨
自
身
的
地
位
。

53
而
孫
中
山
的
﹁
廢
約
﹂
主
張
和
態
度
，
則
是
大
大
高
明
於
早
期
改
良
派
和

他
同
時
代
的
民
主
革
命
派
人
物
，
達
到
了
舊
民
主
主
義
革
命
時
期
反
對
不
平
等
條
約
的
最
高
水
準
。

其
次
，
孫
中
山
的
﹁
廢
約
﹂
思
想
與
實
踐
，
經
過
曲
折
演
進
臻
於
完
整
成
熟
，
不
僅
留
給
了
後
人
一

份
值
得
繼
承
的
珍
貴
遺
產
，
而
且
它
揭
開
了
中
國
新
民
主
主
義
階
段
﹁
廢
約
﹂
鬥
爭
的
第
一
頁
，
是
新
民

主
主
義
時
期
﹁
廢
約
﹂
鬥
爭
的
開
端
，
並
對
當
時
和
以
後
的
中
國
人
民
的
﹁
廢
約
﹂
反
帝
鬥
爭
有
著
很
大

的
影
響
。

孫
中
山
晚
年
對
﹁
廢
約
﹂
的
主
張
和
行
動
，
益
發
堅
定
和
勇
敢
，
他
果
決
地
拋
棄
了
對
帝
國
主
義
的

幻
想
，
改
變
了
以
往
的
軟
弱
態
度
，
敢
於
和
西
方
列
強
進
行
面
對
面
的
堅
決
鬥
爭
。
他
明
確
提
出
要
盡
一

切
力
量
收
回
租
界
、
海
關
和
領
事
裁
判
權
，
廢
除
中
外
一
切
不
平
等
條
約
，
﹁
中
國
人
民
早
已
不
能
忍
耐
外

國
僑
民
在
中
國
領
土
上
飛
揚
跋
扈
﹂
。

54
一
九
二
四
年
十
一
月
，
他
在
︽
北
上
宣
言
︾
中
鄭
重
宣
佈
，
召
集

國
民
會
議
和
廢
除
不
平
等
條
約
是
自
己
到
北
京
去
的
主
要
任
務
。
這
一
主
張
，
表
達
了
全
國
人
民
的
迫
切

願
望
，
因
而
得
到
包
括
中
共
黨
人
在
內
的
全
國
各
階
層
人
民
的
熱
烈
歡
迎
和
響
應
。
正
是
在
他
的
號
召
之

5
3　 
黃
季
陸
：
︽
劃
時
代
的
民
國
十
三
年
︾
，
載
香
港
︽
掌
故
︾
，
第
四
十
一—

四
十
二
期
。

5
4　 
廣
州
︽
民
國
日
報
︾
，
一
九
二
四
年
十
一
月
十
九
日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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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
，
一
場
轟
轟
烈
烈
的
﹁
廢
約
﹂
運
動
在
全
國
範
圍
內
迅
速
掀
起
。
以
後
，
又
在
此
基
礎
上
，
開
始
了
以

打
倒
帝
國
主
義
和
軍
閥
反
對
並
阻
撓
﹁
廢
約
﹂
為
目
的
的
北
伐
戰
爭
。

孫
中
山
的
﹁
廢
約
﹂
思
想
與
實
踐
，
為
中
國
人
民
艱
辛
的
﹁
廢
約
﹂
鬥
爭
開
了
一
個
好
頭
，
提
供
了

經
驗
及
教
訓
的
警
策
和
啟
迪
，
並
促
進
和
推
動
了
以
後
的
﹁
廢
約
﹂
鬥
爭
的
發
展
。
近
代
中
國
的
﹁
廢
約
﹂

鬥
爭
，
經
歷
著
一
個
艱
難
坎
坷
且
又
長
期
、
漸
進
的
過
程
，
是
隨
中
國
人
民
和
國
家
力
量
的
愈
益
強
大
而

逐
步
完
成
的
。
在
孫
中
山
辭
世
後
的
長
達
八
十
餘
年
的
時
間
裡
，
他
的
﹁
廢
約
﹂
的
﹁
未
竟
之
業
﹂
，
在
中

華
民
國
時
期
，
不
論
一
直
以
孫
中
山
繼
承
者
自
居
的
南
京
國
民
政
府
，
還
是
具
有
更
大
妥
協
性
的
北
京
政

府
，
都
對
﹁
廢
約
﹂
工
作
進
行
過
不
斷
努
力
，
逐
漸
收
回
了
一
些
喪
失
的
國
家
主
權
；
之
後
，
是
孫
中
山

事
業
名
副
其
實
的
繼
承
者
、
以
堅
決
反
帝
而
著
稱
的
中
華
人
民
共
和
國
政
府
，
擔
當
起
了
徹
底
掃
除
近
代

一
切
不
平
等
條
約
的
歷
史
重
任
。
一
九
九
七
年
和
一
九
九
九
年
，
香
港
、
澳
門
的
相
繼
回
歸
，
標
誌
著
畢

其
全
功
，
圓
滿
地
實
現
了
長
期
以
來
幾
代
中
國
人
收
回
領
土
、
掙
脫
全
部
枷
鎖
的
共
同
願
望
，
洗
雪
掉
百

年
國
恥
，
最
終
圓
了
國
家
民
族
統
一
的
跨
世
紀
的
美
夢
。


